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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分別業品〉第四之二
（大正29，72b7-77c11）
釋宗證重編

（參）廣明「表、無表」
一、明「三無表」

傍論已了。
復應辯前「『表』、『無表』相」。

頌曰：「無表」，三：律儀，不律儀、非二。
 [015(1)(2)]
論曰：此中，「無表」
，略說有三：一者、律儀；二、不律儀；
三者、非二，謂非律儀非不律儀。
能遮、能滅「惡戒」相續，故名「律儀」。

二、依三別解

（一）明「別解脫律儀」
1、明「三善律儀」
如是律儀，差別有幾？

頌曰：律儀：別解脫、「靜慮及道」生。
 [015(3)(4)]
論曰：律儀差別略有三種：一、別解脫律儀，謂欲纏戒；
二、靜慮生律儀，謂色纏戒；
三、道生律儀，謂無漏戒。

2、別明初律儀

（1）明初律儀相
初律儀相，差別云何？

頌曰：初律儀：八種；實體唯有四，形轉名異故，各別，不相違。
 [016]
論曰：

A、辨名：釋「初律儀：八種」
別解脫律儀相差別有八：
一、苾芻律儀，二、苾芻尼律儀，三、正學律儀，四、勤策律儀，
五、勤策女律儀，
六、近事律儀，七、近事女律儀，八、近住律儀
。
如是八種律儀相差別，總名第一、別解脫律儀。

B、辨體

（A）正顯：釋「實體唯有四」
a、正明

雖有八名，實體唯四：一、苾芻律儀，二、勤策律儀，三、近事律儀，四、近住律儀。
唯此四種別解
律儀皆有體實，相各別故。

b、別辨

徵 所以者何？

釋 離「苾芻律儀
」，無別「苾芻尼律儀
」；
離「勤策律儀」，無別「正學
、勤策女
律儀」；
離「近事律儀」，無別「近事女律儀」。

（B）明因：釋「形轉名異故」
云何知然？
由「形」改轉，體雖無捨得，而名有異（72c）故。
「形」謂形相，即男.女根。
由此二根，男.女形別，但由「形」轉，令諸律儀名為苾芻、苾芻尼等。謂轉根位，令本「苾芻律儀」名「苾芻尼律儀」，或「苾芻尼律儀」名「苾芻律儀」；令本「勤策律儀」名「勤策女律儀」，或「勤策女律儀」及「正學律儀」名「勤策律儀」；令本「近事律儀」名「近事女律儀」，或「近事女律儀」名「近事律儀」。
非轉根位有捨先得、得先未得律儀因緣，故四律儀非異三體。

（C）明「緣別戒異」：釋「各別」
問 若從「近事律儀」受「勤策律儀」，復從「勤策律儀」受「苾芻律儀」──此三律儀，為「由增足遠離方便立別別名，如隻.雙金錢及五、十、二十」？為「體各別，具足頓生」？

答 三種律儀，體不相雜，其相各別，具足頓生。

三律儀中，具三離殺乃至具足三離飲酒；餘數多少，隨其所應。

問 既爾，相望同類何別？
答 由因緣別，相望有異。

徵 其事，云何？

釋 如如求受多種學處，如是如是能離多種憍逸處時，即離眾多殺等緣起；以「諸遠離」依因緣發，故因緣別，「遠離」有異。

反難 若無此事，捨「苾芻律儀」，爾時則應三律儀皆捨，前二攝在後一中故。既不許然，故三各別。

（D）明「戒俱無違」：釋「不相違」

然此三種互不相違，於一身中俱時而轉，非「由受後，捨前律儀」，勿捨「苾芻戒」便非「近事等」。

（2）安立四律儀
「近事、近住、勤策、苾芻」四種律儀，云何安立？
頌曰：受離五、八、十、一切所應離，立近事、近住、勤策及苾芻。
 [017]
論曰：

A、總說
應知：此中如數次第，依四遠離立四律儀。

B、別述
（A）安立「近事律儀」：釋「受離五所應離，立近事」
標 謂受離五所應遠離，安立第一、「近事律儀」。

問 何等名為「五所應離」？

答 一者、殺生，二、不與（73a）取，三、欲邪行，四、虛誑語，
五、飲諸酒。

（B）安立「近住律儀」：釋「受離八所應離，立近住」
標 若受離八所應遠離，安立第二、「近住律儀」。

問 何等名為「八所應離」？

答 一者、殺生，二、不與取，三、非梵行，四、虛誑語，
五、飲諸酒，六、塗飾香鬘.舞歌觀聽，七、眠坐高廣嚴麗床座，八、食非時
食。

（C）安立「勤策律儀」：釋「受離十所應離，立勤策」
標 若受離十所應遠離，安立第三、「勤策律儀」。
問 何等名為「十所應離」？

答 謂於前八「塗飾香鬘舞歌觀聽」，開為二種；復加「受畜金銀等寶」，以為第十。

（D）安立「苾芻律儀」：釋「受離一切所應離，立苾芻」
若受離一切應離身.語業，安立第四、「苾芻律儀」。

（3）明「『別解脫律儀』異名」

「『別解律儀』名」差別者，
頌曰：俱得名「尸羅」、「妙行」、「業」、「律儀」；
唯初「表、無表」名「別解」、「業道」。
 [018]
論曰：

A、正述：釋「俱得名尸羅、妙行、業、律儀」
（A）釋「尸羅」
能平險業，故名「尸羅」。
訓釋詞者，謂清涼故；如伽他言：「受持戒樂，身無熱惱，故名『尸羅』。」

（B）釋「妙行」
智者稱揚，故名「妙行」。

（C）釋「業」
正明「所作」自體，故名為「業」。

問 豈不「無表」亦名「不作」，如何今說「『所作』自體」？

初答 有慚恥者，受「無表力」，不造眾惡，故名「不作」。

「表、思」所造，得「所作」名。

異說 有餘釋言：是「作」因故、是「作」果故，名「作」，無失。

（D）釋「律儀」
能防身.語，故名「律儀」。

B、明所通位：釋「唯初表.無表名別解、業道」
（A）總說
如是應知：「別解脫戒
」，通初.後位，無差別名。

唯初剎那「表及無表」得「別解脫」及「業道」名。

（B）別辨
a、釋「別解脫」
謂受戒時，初「表、無表」，別別棄捨種種惡故──依「初別捨」義，立「別解脫」名。
b、釋「業道」
即於爾時所作究竟──依「業暢」義，立「業道」名。

（C）歸結
故初剎那名「別解脫」，亦得名曰「別解律儀」，亦得名為「根本業道」。從第二念乃至未捨，不名「別解脫」，名「別解律儀」；不名「業道」，名為「後起」。

（二）總明「成就」
1、總成「三律儀」
（1）正明總「成就」
誰成就何律儀？

頌曰：八，成別解脫；得靜慮、聖者，（73b）成「靜慮、道」生──後二，隨心轉。
 [019]
論曰：

A、正顯
（A）明「八眾之別解脫律儀」：釋「八成別解脫」
a、述義

八眾
皆成就別解脫律儀，謂從苾芻乃至近住。
b、申論

問 外道無有所受戒耶？
答 雖有，不名「別解脫戒」，由彼所受無有功能永脫諸惡、依著有故。

（B）明「定生律儀」：釋「得靜慮成靜慮生」
「靜慮生」者，謂此律儀從靜慮生或依靜慮。
若得靜慮者，定成此律儀。
「諸靜慮邊」亦名「靜慮」。如近村邑得「村邑」名，故有說言「於此村邑有稻田」等；此亦應然。

（C）明「道生律儀」：釋「聖者成道生」
「道生律儀」，聖者成就；此復有二，謂學、無學。

B、兼辨「隨心轉戒」：釋「後二，隨心轉」
牒前問起 於前分別「俱有因」中說「二律儀是隨心轉」
──於此三內，其二者何？
答 謂「靜慮生及道生」二，非「別解脫」。

徵 所以者何？

答 異心、無心，亦恒轉故。

（2）便明「斷律儀」

「『靜慮、無漏』二種律儀」亦名「斷律儀」
，依何位建立？
頌曰：未至九無間俱生二名「斷」。
 [020(1)(2)]
論曰：

A、正答
未至定
中九無間道俱生「靜慮.無漏律儀」，以能永斷欲纏惡戒及能起惑，名「斷律儀」。

B、四句分別

（A）「靜慮律儀」對「斷律儀」
由此，或有「靜慮律儀」、非「斷律儀」，應作四句：
第一句者，除「未至定九無間道有漏律儀」，所餘有漏靜慮律儀。
第二句者，依「未至定九無間道無漏律儀」。

第三句者，依「未至定九無間道有漏律儀」。

第四句者，除「未至定九無間道無漏律儀」，所餘一切無漏律儀。

（B）「無漏律儀」對「斷律儀」
如是或有「無漏律儀」、非「斷律儀」，應作四句，准前四句，如應當知。

（3）通經二律儀
問 若爾，世尊所說略戒
：「身律儀，善哉！善哉！語律儀！意律儀，善哉！善哉！遍律儀！」
又契經說：「應善守護、應善安住眼根律儀。」
此「『意、根』律儀」以何為自性？

答 此二自性非「無表色」。
徵 若爾，是何？
頌曰：（73c）「正知、正念」合，名「『意、根』律儀」。
 [020(3)(4)]
論曰：為顯如是二種律儀俱以「正知、正念」為體，故列名已，復說「合」言。謂「意律儀」，「慧、念」為體；即合二種為「根律儀」。
故離「合」言顯勿如次。

2、約「世」明「成就」

（1）問
今應思擇：「表」及「無表」，誰成就何？齊何時分？

（2）答

A、明「成『無表』」
（A）約「世」成「善.惡」
a、標宗
且辯成「無表『律儀、不律儀』」。

b、正釋
頌曰：住「別解無表」，未捨，恒成現，剎那後成過；「不律儀」，亦然。

得「靜慮律儀」，恒成就過、未。

聖：初，除過去。

住「定.道」成中。
 [021-022]
論曰：

（a）明「別解脫律儀」：釋「住別解無表，未捨，恒成現，剎那後成過」
住別解脫補特伽羅，未捨以來，恒成現世；
此別解脫律儀無表，初剎那後，亦成過去。
前「未捨」言，遍流至後。

無「『散無表』有成未來」，「不隨心『色』」勢微劣故。

（b）明「不律儀」：釋「不律儀，亦然」
如說安住「別解律儀」，住「不律儀」，應知亦爾。
謂至未捨惡戒以來，恒成現世；「惡戒無表」初剎那後，亦成過去。

（c）明「靜慮律儀」：釋「得靜慮律儀，恒成就過、未」
諸有獲得「靜慮律儀」，乃至未捨，恒成過、未，餘生所失「過去定律儀」，今初剎那必還得彼故。

（d）明「無漏律儀」：釋「聖：初，除過去」
一切聖者「無漏律儀」，過去、未來，亦恒成就。
有差別者，謂初剎那必成未來，非成過去，此類聖道先未起故。

（e）雙明「定.道共戒」：釋「住定.道成中」
若有現住「靜慮、彼道」，如次成現在「『靜慮、道』律儀」，非出觀時有成現在。

（B）約「世」成「處中」
已辯安住「善.惡律儀」。
住「中」，云何？
頌曰：住「中」，有「無表」──初，成中；後，二。
 [023(1)(2)]
論曰：

a、明「處中之無表」
言「住中」者，謂「非律儀非不律儀」。

彼所起業未必一切皆有「無表」；若有「無表」，即是善戒或是惡戒種類所攝。

b、依時別辨

（a）約初所成：釋「初：成中」
彼初剎那但成現在。然現在世處「過、未」中，故以「成中」說「成現（74a）在」。
（b）約後所成：釋「後，二」
初剎那後，未捨以來，恒成「過.現二世『無表』」。

c、住「善.惡戒」成「中」
若有安住「律.不律儀」，亦有成「惡.善無表」不？設有成就，為經幾時？

頌曰：住「律.不律儀」，起「染.淨『無表』」──
初，成中；後，二；至染.淨勢終。
 [023(3)-024(2)]
論曰：

（a）釋「住律儀」成「不善無表」：釋「住律儀，起染無表」
若住「律儀」，由勝煩惱，作殺、縛等諸不善業，由此便發「不善無表」。

（b）釋「住不律儀」成「善無表」：釋「住不律儀，起淨無表」
住「不律儀」，由淳淨信，作禮佛等諸勝善業，由此亦發「諸善無表」。

（c）釋「成二世」：釋「初，成中；後，二；至染.淨勢終」
乃至此二心未斷來，所發「無表」恒時相續。

然其初念唯成現在；自茲以後，通成過、現。

B、明「成就『表』」
已辯「無表」。成「表」，云何？
頌曰：「表」，正作，成中，後，成過；非未。

有覆及無覆，唯成就現在。
 [024(3)-025(2)]
論曰：

（A）明「善.惡表業」：釋「表，正作，成中，後，成過；非未」
諸有安住「律.不律儀」及住「中」者，乃至正作「諸表業」來，恒成「現『表』」；初剎那後至未捨來，恒成過去。

必無成就「未來『表』」者，如「無表」釋。

（B）明「無記表」：釋「有覆及無覆，唯成就現在」
正明 「有覆、無覆二無記表」，定無有能成就過、未；法力既劣，「得」力亦微，是故無能逆追成者。

問 此法力劣，誰之所為？

答 是心所為。

難 若爾，有覆無記心等勿成過、未！

釋 此責非理！「表」昧鈍故、依他起故，「『心』等」不然。
「無記表業」從劣心起，其力倍劣彼能起心，故「表」與「心」成有差別。

C、明「『不律儀』異名」
如前所說「住『不律儀』」，此「『不律儀』名」差別者，
頌曰：惡行，惡戒，業，業道，不律儀。
 [025(3)(4)]
論曰：

（A）釋眾名
此「惡行」等五種異名，是「『不律儀』名」之差別──

是諸智者所訶厭故、果非愛故，立「惡行」名。
障淨尸羅，故名「惡戒」。
身語所造，故名為「業」。
根本所攝，故名「業道」。

不禁身.語，名「不律（74b）儀」。

（B）釋名通局
然「業道」名唯目初念；通初.後位，立餘四名。

D、成「表、無表」

或「成『表業』，非『無表』」等，應作四句。其事，云何？
頌曰：成「表」非「無表」，住中，劣思作；「捨、未生」表，聖，成「無表」非「表」。
 [026]
論曰：

（A）成「表業」，非成「無表」：釋「成表非無表，住中，劣思作」
「唯成就『表』，非『無表』」者，謂住「非律儀非不律儀
」，以微劣思造善、造惡，唯發「表業」，尚無「無表」，況「無記思」所發「表業」！除「有依福」及「成『業道』」。

（B）成「無表」，非成「表」：釋「捨.未生表，聖，成無表非表」
「唯成『無表』，非『表業』」者，謂易生聖補特伽羅，「表業」未生或生已捨。

（C）例餘
俱「成、非」句，如應當知。

（三）明「得戒緣別」
1、明「得三律儀」
說「住『律儀、不律儀』等成就『表業、無表業』」已。
此諸律儀，由何而得？

頌曰：「定生」，得定地。彼聖得「道生」。
「別解脫律儀」得由他教等。
 [027]
論曰：

（1）明「靜慮律儀」：釋「定生得定地」
「靜慮律儀」，由得「有漏『根本、近分』靜慮地心」，爾時便得，與心俱故。

（2）明「無漏律儀」：釋「彼聖得道生」
「無漏律儀」，由得「無漏『根本、近分』靜慮地心」，爾時便得，亦心俱故。

「彼」聲，為顯前靜慮心。

復說「聖」言，簡取「無漏」；六靜慮地有無漏心，謂未至、中間及四根本定；非三近分。如後當辯。

（3）明「別解脫律儀」：釋「別解脫律儀得由他教等」
A、正明
「別解脫律儀」，由他教等得。
能教他者，說名為「他」。
從如是他教力發戒，故說「此戒由他教得」。

B、別辨

（A）二種僧別
此復二種，謂從「僧伽」、「補特伽羅」有差別故──

「從僧伽得」者，謂苾芻、苾芻尼及正學戒。
「從補特伽羅得」者，謂餘五種戒。

（B）別釋「等」字
諸毘柰耶毘婆沙師說有十種得具戒法；
為攝彼故，復說「等」言。
問 何者為十？
答 一、由自然，謂佛、獨覺。

二、由得入正性離生，謂五苾芻。

三、由佛命善來苾芻
，謂耶舍等。

四、由信受佛為大師，謂大迦葉
。

五、由（74c）善巧酬答所問，謂蘇陀夷
。

六、由敬受八尊重法
，謂大生主。

七、由遣使，謂法授尼
。

八、由持律為第五人，謂於邊國。

九、由十眾，謂於中國。

十、由三說歸佛法僧，謂六十賢部共集受具戒。

如是所得「別解律儀」非必定依「表業」而發。

2、明「得時節分齊」
（1）明「得『別解脫律儀』分齊」

又此所說「別解律儀」，應齊幾時要期而受？
頌曰：別解脫律儀，盡壽或晝夜。
 [028(1)(2)]
論曰：

A、正明「唯二邊際」：釋「別解脫律儀，盡壽或晝夜」
七眾所持別解脫戒，唯應盡壽要期
而受；近住所持別解脫戒，唯一晝夜要期而受。此時定爾。

B、別辨
徵 所以者何？

釋 戒時邊際但有二種：一、壽命邊際，二、晝夜邊際。

通伏難 重說晝夜為「半月」等。

問 「時」名是何法？
答 謂諸行增語。於四洲中光位、闇位，如其次第，立「晝」、「夜」名。

經部問 二邊際中，「盡壽」，可爾，於命終後，雖有要期，而不能生「別解脫戒」，「依身」別故，「別依身」中無加行故、無憶念故。
一晝夜後，或五、或
十晝夜等中受「近住戒」，何法為障令彼眾多「近住律儀」非亦得起？

有部答 必應有法能為障礙，以薄伽梵於契經中說「近住律儀」唯一晝夜故。

經部責 於如是義應共尋思：為「佛正觀一晝夜後理無容起『近住律儀』，故於經中說一晝夜」？為「觀所化根難調者，旦
應授與一晝夜戒」？

有部問 依何理.教作如是言？

經部答 「過此，戒生」，不違理故。

有部復難 毘婆沙者作如是言：曾無契經說過晝夜有別受得「近住律儀」，是故我宗不許斯義。

（2）明「『不律儀』分齊」
依何邊際得「不律儀」？
頌曰：惡戒，無晝夜，謂非如善受。
 [028(3)(4)]
論曰：

A、明惡戒唯盡壽：釋「惡戒，無晝夜，謂非如善受」
標 要期盡壽造諸惡業，得「不律儀」，非（75a）一晝夜如「近住戒」。

徵 所以者何？

答 謂此非如善戒受故。謂必無有立限對師受「不律儀」如「近住戒」──「我一晝夜定受『不律儀』。」此是智人所訶厭業故。

難 若爾，亦無有立限對師「我乃至命終定受惡戒」，勿盡形壽得「不律儀」。

答 雖無對師要期盡壽作諸惡業，由起畢竟壞善意樂，得「不律儀」，非起暫時壞善意樂。

無師令彼得「不律儀」，故「不律儀」無一晝夜。

然「近住戒」由現對師要期受力，雖無畢竟壞惡意樂，而得「律儀」。

設有對師要期暫受「不律儀」者，亦必應得，然未曾見，故不立有。

B、述經部宗
經部師說：如「善律儀」無別實物名為「無表」，此「不律儀」亦應非實──即欲造惡不善意樂相續不捨名「不律儀」。由此，後時善心雖起而名「成就『不律儀』者」，以不捨此阿世耶故。

3、明「近住律儀」

（1）明「受方法」
說一晝夜「近住律儀」，欲正受時，當如何受？
頌曰：「近住」──於晨旦，下座，從師受，隨教說，具支，離嚴飾，晝夜。
 [029]
論曰：

A、釋義

（A）受戒要目
「近住律儀」──
a、受戒時分：釋「於晨旦」
於晨旦受，謂受此戒，要日出時，此戒要經一晝夜故。
諸有先作如是要期，謂「我恒於月八日等，必當受此『近住律儀』。」若旦有礙緣，齋竟，亦得受。

b、受者行儀：釋「下座」
言「下座」者，謂在師前居卑劣座，或蹲、或跪，曲躬合掌；唯除有病。
若不恭敬，不發律儀。

c、必從師受：釋「從師受」
此必從師，無容自受；以後若遇諸犯戒緣，由愧戒師，能不違犯。

d、從師儀式：釋「隨教說」
受此戒者，應隨師教，受者後說，勿前、勿俱，如是方成從師教受。
異此，授、受，二俱不成。
e、具支方成：釋「具支」
具受八支，方成「近住」；（75b）隨有所闕，「近住」不成。

f、捨身嚴飾：釋「離嚴飾」
受此律儀必離嚴飾，憍逸處故；常嚴身具，不必須捨，緣彼不能生甚憍逸如新異故。
g、戒得捨位：釋「晝夜」
受此律儀，必須晝夜，謂至明旦日初出時。
（B）結顯得失
若不如斯依法受者，但生妙行，不得律儀。
又若如斯盡晝夜受，具制屠、獵、姦、盜有情，「近住律儀」深成有用。

B、辨名

（A）釋「近住」名
言「近住」者，謂此律儀近阿羅漢住，以隨學彼故。
有說：此近盡壽戒住。

（B）釋「『近住』異名」
如是律儀，或名「長養」──長養薄少善根有情令其善根漸增多故。如有頌言：「由此能長養自.他善淨心，是故薄伽梵說此名『長養』。」

（2）明「具八支」
何緣受此必具八支？
頌曰：「戒、不逸、禁」支，四、一、三，如次，為防諸性罪、失念及憍逸。
 [030]
論曰：

A、明「八戒有三支」：釋「戒、不逸、禁支，四、一、三，如次」
八中，前四是尸羅支，謂離殺生至虛誑語，由此四種離「性罪」故；
次有一種是不放逸支，謂離飲諸酒生放逸處──雖受尸羅，若飲諸酒，則心放逸，犯尸羅故；
後有三種是禁約支，謂離塗飾香鬘乃至食非時食，以能隨順厭離心故。

B、明「應具受」：釋「為防諸性罪、失念及憍逸」
（A）正說
問 何緣具受如是三支？

答 若不具支，便不能離「性罪、失念、憍逸」過失。
謂初離殺至虛誑語，能防「性罪」，離「貪.瞋.癡所起殺等諸惡業」故。
次離飲酒，能防「失念」，以飲酒時能令忘失「應.不應作諸事業」故。
後離三種，能防「憍逸」──以若受用種種「香鬘、高廣床座」、習近歌舞，心便憍舉，尋即毀戒，由遠彼故，心便離憍。若有能持依時食者，以能遮止恒食時故，便憶自受「近住律儀」，能於（75c）世間深生厭離；若非時食，二事俱無，數食能令心縱逸故。

（B）別辨「支、體」

敘異說 有餘師說：「離非時食」名為「齋體」；餘有八種說名「齋支」，「塗飾香鬘」、「舞歌觀聽」分為二故。

經部引經破 若作此執，便違契經。經中說「離非時食」已，便作是說：「此第八支，我今隨聖阿羅漢學，隨行、隨作。」

餘師問 若爾，有何別「齋體」而說此八名「齋支」？

經部答 總摽「齋」號，別說為「支」，以別成總得「支」名故；如車眾分及四支軍、五支散等；齋戒八支，應知亦爾。

敘有部宗 毘婆沙師作如是說：「離非時食」，是「齋」、亦「齋支」；所餘七支，是「齋支」、非「齋」。

如：「正見」，是「道」、亦「道支」；餘七支，是「道支」、非「道」。
「擇法覺」，是「覺」、亦「覺支」；餘六支，是「覺支」、非「覺」。
「三摩地」，是「靜慮」、亦「靜慮支」；所餘支，是「靜慮支」、非「靜慮」。

經部難 如是所說，不應正理，不可「『正見等』即『正見等支』」。

破轉計 若謂「前生正見等為後生正見等支」，則初剎那聖道等應不具有八支等。

（3）明受戒人
為唯近事得受「近住」？為餘亦有受「近住」耶？
頌曰：近住，餘亦有；不受三歸，無。
 [031(1)(2)]
論曰：諸有未受「近事律儀」，一晝夜中，歸依三寶，說「三歸」已，受「近住戒」，彼亦受得「近住律儀」。異此則無，除不知者。

4、明「近事律儀」

（1）明發戒時
A、依經問
如契經說：「佛告大名：『諸有在家白衣男子，男根成就，歸佛、法、僧，起殷淨心，發誠諦語，自稱：我是鄔波索迦，願尊憶持、慈悲護念。齊是名曰鄔波索迦。』」

為但受「三歸」即成「近事」？

B、答辨
敘外國師答 外國諸師說：唯此，即成。

敘有部宗 迦濕彌羅國諸論師言：離「近事律儀」則非「近事」。

外國師難 若爾，應與此經相違！

有部答 此不相違，已發戒故。

外國師問 何時發戒？

頌曰：（76a）稱近事，發戒；說，如苾芻等。
 [031(3)(4)]
論曰：

（A）正明「發戒時」：釋「稱近事，發戒」
起殷淨心，發誠諦語，自稱：「我是鄔波索迦，願尊憶持、慈悲護念。」爾時即發「近事律儀」，稱「近事」等言便發律儀故。
以經復說「我從今時乃至命終捨生」
言故──此經意說「捨殺生等」，略去「殺」、「等」，但說「捨生」。故於前時已得五戒。

（B）引喻明理：釋「說，如苾芻等」
彼雖已得「近事律儀」，為令了知所應學處，故復為說「『離殺生』等五種戒相」，令識堅持。如得苾芻具足戒已，說重
學處，令識堅持；勤策，亦然；此亦應爾。

（C）結有部宗
是故近事必具律儀。

（2）會釋經文
頌曰：若皆具律儀，何言「一分」等？謂約「能持」說。
 [032(1)(2)(3)]
論曰：

A、引經難：釋「若皆具律儀，何言一分等」
若諸近事皆具律儀，何緣世尊言有四種：「一、能學一分，二、能學少分，三、能學多分，四、能學滿分」
？

B、有部通經：釋「謂約能持說」

謂約「能持」故作是說，能持先所受故說「能學」言。

不爾，應言「受一分」等。
理實約「受等具律儀」，以具律儀故名「近事」。

C、論究辨義
經部難 如是所執違越契經。

有部問 如何違經？

經部答 謂無經說「自稱『我是近事』等言，便發五戒」。此經不說「我從今者乃至命終捨生」言故。

有部問 經如何說？

經部答 如《大名經
》；唯此經中說「近事相」，餘經不爾。故違越經。

通前引經 然餘經說：「我從今時乃至命終捨生歸淨。」
是歸三寶，發誠信言。

此中顯示：以見諦者，由得證淨，舉命自要，表「於正法深懷愛重，乃至為救自生命緣，終不捨於如來正法」；非「彼為欲說『近事相』故說如是『捨生』等言」。

破有部先時發戒 設說，亦非分明理.教。誰能准此不明了文便信「前時已發五戒」？

破前通經 又約「持.犯戒」（76b）說「學一分」等，尚不應問，況應為答！誰有已解「近事律儀必具五支」而不能解「於所學處持一非餘乃至具持名『一分』等」？

自釋經文 由彼未解「『近事律儀』受量少多」，故應請問：「凡有幾種鄔波索迦能學學處？」答言：「有四鄔波索迦，謂能學一分等。」猶未能了，復問：「何名『能學一分』？」乃至廣說。

有部難 若闕律儀得名「近事」，苾芻、勤策，闕，亦應成！彼既不成，此亦應爾。

經部反責 何緣「近事乃至苾芻所受律儀支量」定爾？

有部答 由佛教力施設故然。

經部例釋 若爾，何緣不許「由佛教力施設，雖闕律儀而名『近事』，非苾芻等」？

D、有部結歸本宗
迦濕彌羅國毘婆沙師不許「闕律儀得成『近事』」。

（3）明三品戒
此近事等一切律儀，由何得成下、中、上品？

頌曰：下、中、上，隨心。
 [032(4)]
論曰：

A、明「戒由受心成別」：釋「下中上隨心」
八眾所受別解脫律儀，皆隨受心，有下、中、上品。

B、略舉事明
由如是理，諸阿羅漢或有成就下品律儀，然諸異生或成上品。

C、辨「成近事之要」
問 為有「但受『近事律儀』，不受『三歸』，成『近事』」不？

答 不成「近事」；除有不知。

（4）明三歸體

諸有歸依「佛」、「法」、「僧」者，為歸何等？
頌曰：歸依「成『佛；僧』──『無學；二種』法；及涅槃擇滅」，是說具三歸。
 [033]
論曰：

A、正顯

（A）明「歸依佛寶體」：釋「歸依成佛無學法」
a、正明
「歸依佛」者，謂但歸依「能成佛『無學法』」，由彼勝故，身得「佛」名；或由得彼法，佛能覺一切。

問 何等名為「佛無學法」？
答 謂「盡智」等及彼隨行；非「色等身」，前後等故。

b、別辨

問 為歸一佛、一切佛耶？
答 理實應言「歸『一切佛』」，以諸佛道相無異故。

（B）明「歸依僧寶體」：釋「歸依成僧二種法」
a、正明
「歸依僧」者，謂通歸依「諸能成僧『學.無學（76c）法』」。
由得彼故，僧成八種補特伽羅，不可破故。

b、別辨

問 為歸一佛僧、一切佛僧耶？

答 理實「通歸『一切佛僧』」，以諸僧道相無異故。
然契經說「當來有僧，汝應歸」
者，彼經但為顯示「當來現見僧寶」。

（C）明「歸依法寶體」：釋「歸依涅槃擇滅」
「歸依法」者，謂歸「涅槃」。

此「涅槃」言唯顯「擇滅」；「『自.他相續煩惱及苦』寂滅」一相，故通歸依。

B、問答分別
（A）難有部宗

難 若「唯『無學法』即是『佛』」者，如何「於佛所，惡心出血，但損『生身』，成『無間罪』」？

有部答 毘婆沙者作是釋言：壞彼所依，彼隨壞故。

復難 然尋本論，不見有言「唯『無學法』即名為『佛』」，但言「『無學法』能成於佛」。
既不遮「佛體亦攝『依身』」，故於此中不容前難。

反難有部 若異此者，應佛與僧住「世俗心」非僧、非佛！
重反難 又應唯執「成苾芻『戒』即是『苾芻』」！然如有欲供養苾芻者，彼唯供養「成苾芻『尸羅』」；如是有欲歸依佛者，亦應但歸「成佛『無學法』」。

（B）敘異說
有餘師說：「歸依佛」者，總歸依「如來十八不共法」。

C、明「能歸依體」
問 此「能歸依」，何法為體？
答 「語表」為體。

D、釋「歸依」義
問 如是歸依以何為義？
答 「救濟」為義，由彼為依能永解脫一切苦故。

如世尊言：「眾人怖所逼，多歸依諸山、園苑及叢林、孤樹、制多
等──此歸依非勝、此歸依非尊，不因此歸依能解脫眾苦。諸有歸依佛及歸依法、僧，於四聖諦中恒以慧觀察，知苦、知苦集、知永超眾苦、知八支聖道，趣安隱涅槃──此歸依最勝、此歸依最尊，必因此歸依能解脫眾苦。」

結 （77a）是故「歸依」普於一切受律儀處為方便門。

（5）明「離邪行」
何緣世尊於餘律儀處立「離『非梵行』」為其所學，唯於近事一律儀中但制令其「離『欲邪行』」？
頌曰：「邪行」，最可訶、易離、得不作。
 [034(1)(2)]
論曰：
A、明初因：釋「邪行，最可訶」
唯「欲邪行」，世極訶責，以能侵毀他妻等故、感惡趣故，非「非梵行」。

B、明第二因：釋「邪行，易離」
又「欲邪行」，易遠離故。
諸在家者耽著欲故，「離『非梵行』」，難可受持；觀彼不能長時修學，故不制彼「離『非梵行』」。

C、明第三因：釋「邪行，得不作」
又諸聖者於「欲邪行」一切定得「不作律儀」，經生聖者亦不行故，「離非梵行」，則不如是，故於近事所受律儀但為制立「離欲邪行」，勿經生聖者犯「近事律儀」。
「不作律儀
」，謂定不作。

（6）明「娶妻，不犯」
問 諸有先受「近事律儀」，後娶妻妾，於彼妻妾，先受戒時得律儀不？
答 理實應得，勿但於一分得「別解律儀」。
難 若爾，云何後非犯戒？
頌曰：得律儀如誓，非總於相續。
 [034(3)(4)]
論曰：如本受誓而得律儀。
徵 本受誓，云何？
釋 謂「離欲邪行」。非於「一切有情相續」言「我皆當離『非梵行』」。由此，普於有情相續唯得「離欲邪行戒」，非「離非梵行律儀」，故後納妻妾，非毀犯前戒。

（7）明「離虛誑語」
問 何緣「但制『離虛誑語』非『離間語等』為『近事律儀』」？
答 亦由前說三種因故。謂「虛誑語」最可訶故、諸在家者易遠離故、一切聖者得不作故。
復有別因：
頌曰：以開虛誑語，便越諸學處。
 [035(1)(2)]
論曰：越諸學處，被檢問時，若開虛誑語，便言「我不作」──因斯於戒多所違越。故佛為（77b）欲令彼堅持，於一切律儀制「離虛誑語」──「云何令彼若犯戒時便自發露，能防後犯？」

（8）「遮」唯「離酒」
A、正明
問 復以何緣不於遠離「遮罪」建立「近事律儀」？
反責 誰言此中不離「遮罪」！
問 離何「遮罪」？
答 謂離飲酒。
問 何緣「於彼諸遮罪中，不制離餘，唯遮飲酒」？
頌曰：遮中唯離酒，為護餘律儀。
 [035(3)(4)]
論曰：諸飲酒者，心多縱逸，不能守護諸餘律儀；故為護餘，令離飲酒。
B、辨「飲酒為遮罪攝」
（A）初辨
問 寧知「飲酒，『遮罪』攝」耶？
答 由此中無「性罪相」故。以「諸性罪」唯「染心」行；為療病時，雖飲諸酒，不為醉亂，能無「染心」。

難 豈不先知酒能醉亂而故欲飲，即是「染心」！
答 此非「染心」。由自知量，為療病故，分限而飲，不令醉亂，故非「染心」。
（B）復辯
敘持律者言 諸持律者言：飲酒是「性罪」。
第一證 如：彼尊者鄔波離言：「我當如何供給病者？」
世尊告曰：「唯除『性罪』，餘隨所應皆可供給。」

然有染疾釋種須酒，世尊不開彼飲酒故。

第二證 又契經說：「諸有苾芻稱我為師，不應飲酒，乃至極少如一茅端所霑酒量亦不應飲。」
故知：「飲酒」是「性罪」攝。

第三證 又諸聖者雖易多生亦不犯故，如「殺生等」。

第四證 又經說是「身惡行」故。
」
對法師宗 對法諸師言：非「性罪」。
通第一證 然「為病者總開『遮戒』，復於異時遮飲酒」者，為防因此犯「性罪」故。

通第二證 又令醉亂量無定限，故遮乃至飲茅端所霑量。

通第三證 又一切聖皆不飲者，以諸聖者具慚羞故，飲酒能令失正念故，乃至少分亦不飲者，以如毒藥量無定故。

通第四證 又經說是「身惡行」者，酒是一切放逸處故，由是，獨立「『放逸處』名」；餘不立此名，（77c）皆是「性罪」故。

通墮惡趣妨 然說「數習，墮惡趣」者，顯「數飲酒，能令身中諸不善法相續轉故，又能引發『惡趣業』故，或能令彼轉增盛故」。

C、別釋經文
如契經說：「窣羅、迷麗耶、末陀──放逸處」，依何義說？
醞食成酒，名為「窣羅」。
醞餘物所成，名「迷麗耶酒」。
即前二酒未熟、已壞，不能令醉，不名「末陀」；若令醉時，名「末陀酒」──簡無用位，重立此名。
然以檳榔及稗子等亦能令醉；為簡彼故，須說「窣羅」、「迷麗耶酒」。
雖是「遮罪」，而令放逸、廣造眾惡；為令殷重遮斷故說「放逸處」言，酒是「放逸」所依處故。

� 重編案：本講義依福嚴佛學院師生編輯講義為底本而修改重編。


�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17（大正27，607a19-608c23），卷123（大正27，643c5-644a15）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7a15-17）：


「傍論已了」至「表無表相」者，此下，第三，廣明「表、無表」。


就中，一、明「三無表」，二、依三別解。此即「明『三無表』」。結前問起。


� avijñaptistridhā jñeyā saṃvarāsaṃvaretarā |


�（1）《俱舍論》卷1〈分別界品〉（大正29，3a23-24）：


「無表」雖以色業為性，如「有表業」，而非表示令他了知，故名「無表」。


（2）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2（大正29，335b14-16）：


「無表」者，由善.不善心所等起諸位隨流淨.不淨色，雖如「表業」，而非表示令他了知，故名「無表」……依止「身.語表業差別及善.不善心等差別」所生「無礙善.不善色」，是名「無表」。


（3）法救造《雜阿毘曇心論》卷3〈業品〉（大正28，888b18-21）：


「無作」者，身動滅已，與餘識俱，彼性隨生。如善受戒，穢污.無記心現在前，善戒隨生；如惡戒人，善.無記心現在前，惡戒隨生。


�（1）［陳］真諦譯《阿毘達磨俱舍釋論》卷10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29，229c13-16）：


此諍已竟。如前所說，有二種「無教」。


今說偈曰：無教，應知三：護，不護，異二。


釋曰：此「無教」，一名「護」；二名「不護」；三、異此二，謂「非護非非護」。


能遮、能滅「破戒」相續，故說名「護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7a17-23）：


「頌曰」至「故名律儀」者，答。


「能遮」，謂能遮惡戒相續；「能滅」，謂能滅惡戒相續。故名「律儀」。


又解：能遮未來所引惡戒相續，能滅過去能引惡戒相續。


又解：「別解脫戒」能遮惡戒相續，「定.道戒」能滅惡戒相續。


故名「律儀」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7a25-29）：


「如是律儀差別有幾」者，此下，依三別解。


就中，一、別解「律儀」，二、總明「成就」，三、明「得因緣」，四、明「捨差別」，五、約「處」辨「成就」。


第一、「別解『律儀』」中，一、明「三善律儀」，二、別明「初律儀」。


此即第一、明「三善律儀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0a27-b3）：


「能遮能滅」至「差別有幾」，自此，第二、依章別釋。


將釋「律儀」，先釋名，問數。


此三律儀能遮未來惡戒不相續起、能滅已起惡戒得相續故，故名「律儀」；「非律儀」，翻此；「俱非」，雙翻。


問數，可知。


此下半頌，列「三種律儀」也。


� saṃvaraḥ prātimokṣākhyo dhyānajo’nāsravastathā ||


�（1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0b3-6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謂無漏戒」，指三名體，言「欲」等。「纏」者，如纏市*。


「別解脫戒」繫屬欲界，名「欲纏戒」；「靜慮律儀」繫屬色界，名「色纏戒」；「道生律儀」不繫三界，名「無漏戒」。


*重編案：「市」，疑為「布」之形訛。


（2）印順法師著《成佛之道》p.173：


律儀有三類：一、如真智現前，以慧而離煩惱，就得道共律儀。二、如定心現前，以定而離煩惱，就得定共律儀。三、如淨信（信三寶四諦）現前，願於佛法中修學，作在家弟子，或出家弟子，就得別解脫律儀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7b2-4）：


「初律儀相差別云何」者，此下，第二、別明「初律儀」。


就中，一、明「初律儀相」，二、安立「四律儀」，三、明「『別解』異名」。


此即第一、明「初律儀相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0b7-12）：


論：「初律儀相差別云何」，自此已下，有十三段：一、明「別解脫相」，二、安立「四律儀」，三、明「『律儀』眾名」，四、明「成就」，五、明「得三律儀」，六、明「善.惡戒邊際」，七、明「近住事[8]」，九、明「所得處」，十、明「支因」，十一、明「惡戒、處中」，十二、明「捨」，十三、明「處[10]」。


此第一、明「別解脫相」也。


[8]（八、明近）＋事【甲】【乙】。[10]（依）＋處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7b5-7）：


「頌曰」至「各別不相違」者，初句辨名，下三句辨體。


（2）aṣṭadhā prātimokṣākhyaḥ dravyatastu caturvidhaḥ | liṅgato nāmasaṃcārāt | pṛthak | te cāvirodhinaḥ ||


�《瑜伽師地論》卷53（大正30，591b3-12）：


問：何故世尊「於苾芻律儀中制立�苾芻、勤策二眾律儀，於苾芻尼律儀中制立苾芻尼、正學、勤策女三眾律儀」？


答：由彼母邑多煩惱故，令漸受學苾芻尼律儀。


若於勤策女少分學處深生喜樂，次應授彼正學所有學處。


若於正學多分學處深生愛樂，不應率爾授彼具足，必更二年久處習學；


若深愛樂，然後當授彼具足戒；如是長時於少學處積修學已，次方有力能受廣大眾多學處，然後於苾芻尼律儀能具修學。


� 印順法師著，《成佛之道》，p.174：


近住律儀，就是在家而仰修出家法的「八戒」，作一日夜或短期的修持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7b6-c5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別解脫律儀」者，釋第一句。


「苾芻」：唐言「乞士」；舊云「比丘」，訛也。


「苾芻尼」：「苾芻」，如前解；「尼」是女聲。


梵云「式叉摩那」，唐言「正學」。「正」謂正學六法。言「六法」者，謂不婬、不盜、不殺、不虛誑語、不飲諸酒、不非時食。


梵云「室羅摩拏洛迦」，唐言「勤策」，謂為苾芻勤加策勵；「洛」是男聲；舊云「沙彌」，訛也。


梵云「室羅摩拏理迦」，唐言「勤策女」；釋名，如前；「理」是女聲；舊云「沙彌尼」，訛也。


梵云「鄔波索迦」，唐言「近事」；「索」是男聲；舊云「優婆塞」，訛也。「近事」者，《婆沙》一百二十三云：「問：何故名『鄔波索迦』？……」廣如彼釋。*1


梵云「鄔婆斯迦」，唐言「近事女」；釋名，如前；「斯」是女聲；舊云「優婆夷」，訛。


梵云「鄔婆婆沙」，唐言「近住」。言「近住」者，《婆沙》一百二十四云：「近阿羅漢住，以受此律儀隨學彼故。有說：此近盡壽戒住，故名『近住』。有說：此戒近時而住，故名『近住』。」*2


於此八中──前五，出家戒；後三，在家戒。前七，盡形戒；後一，晝夜戒。此八雖別，總名第一、別解脫律儀。


問：何故「此八，依『別解脫律儀』立，不依『靜慮.無漏律儀』立」？


解云：「別解脫律儀」，漸次得故，漸次安立，可依彼立八種差別；「靜慮」、「無漏」，七支頓得，不可依彼立八差別。


又解：「別解脫戒」唯欲人趣，八眾亦唯欲界人趣，故依彼立；「靜慮」、「無漏」通依上界，天趣亦起故，故不依彼立八差別。


*1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3（大正27，644a18-b3）：


問：何故名「鄔波索迦」？


答：親近修事諸善法故，謂彼身心狎習善法，故名「鄔波索迦」。


問：若爾者，諸不斷善皆名「鄔波索迦」耶？以彼身心亦修善故。


答：不爾，此依律儀所攝妙行善法以立名故。


問：若爾者，諸住律儀皆名「鄔波索迦」耶？以彼皆修律儀善故。


答：此以在初故得名，餘律儀更以餘緣建立。


復次，此是律儀初入加行為能近事，餘律儀與此相違。故彼非難。


有餘師說：親近承事諸善士故，謂彼恒時親承善士，故名「鄔波索迦」。


有作是說：親近修事精進行故，謂彼恒時愛樂修習「速捨生死、速證涅槃」精進之行，故名「鄔波索迦」。


復有說者：親近承事諸佛法故，謂彼至誠受持守護諸佛法律，不惜身命，故名「鄔波索迦」。


*2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8c28-649a5）。


（2）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6（大正29，548b11-22）：


此中，依「能修離惡行及離欲行補特伽羅」安立前五律儀差別，以如是類補特伽羅乃至命終能離殺等諸惡行故及能遠離「非梵行」故。


次復依「能修離惡行、非離欲行補特伽羅」安立盡形在家二眾律儀差別，以如是類補特伽羅乃至命終能離殺等諸惡行故、不能遠離「非梵行」故，由是，經中但作是說：「離『欲邪行』，非『非梵行』。」


後復依「能修非全離惡行.欲行補特伽羅」安立在家一晝一夜律儀差別，以如是類補特伽羅不能全離惡行.諸欲，為令漸習全離惡行及諸欲行方便住故。


（3）［唐］窺基撰《大乘法苑義林章》卷3（大正45，300b13-23）：


別別防非名之為「別」；能防、所防皆得「別」稱。「戒」即「解脫」，解脫惡故。「別」之「解脫」，「別」屬「所防」，依士釋也；「別」即「解脫」，「別」屬「能防」，持業釋也。


「律」謂「法式」，「儀」謂「軌範」。


古有釋言：「律」者，類也；「儀」者，式也；種類法式，名為「律儀」。皆通善.惡，故說「惡戒」名「不律儀」。


今解：唯彼「善戒」得名，可為法式、可為軌範，故名「律儀」。如說「調伏」，亦調亦伏；此亦如是，亦律亦儀。


「別解脫」即「律儀」，皆持業釋。


又解：「別解脫」者，此戒別名；「律儀」者，諸戒通稱。為簡他故，應言「別解脫之律儀」，即依士釋。


� 解＋（脫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（大正29，72d，n.4）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0c13-17）：


論：「雖有八名」至「相各別故」，釋「八律儀，體唯有四」。


「八」者，從苾芻、苾芻尼乃至近住。


「四」者，「苾芻、苾芻尼」合，「正學、沙彌、沙彌尼」合，「鄔波斯迦、鄔婆索迦」合，「近住」獨一。此四律儀，體各別也。


� Bhikṣu-saṃvara.（大正29，72d，n.5）


� Bhikṣuṇī-saṃvara.（大正29，72d，n.6）


� Śikṣamāṇā.（大正29，72d，n.7）


� Śrāmaṇerī.（大正29，72d，n.8）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7c6-17）：


「雖有八名」至「無別近事女律儀」者，釋第二句。


約「人不同」雖有八名，論其「實體」唯有四種。


離「苾芻律儀」，無別「苾芻尼律儀」。


離「勤策律儀」，無別「正學六法律儀、勤策女十戒律儀」。


勤策女先受十戒，後受六法，雖更得六法，即同十戒中六戒故，所以「勤策女十戒及正學六法」不異「勤策十法」。


又解：作「正學」時，非更別得六法，但重受教行，約令持先受，故此六法即是十戒中六，故說「正學、勤策女十戒」不異「勤策十戒」。


「近住八戒」，唯一晝夜，以時促故，不分男.女，故獨為一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7c18-218a17）：


「由形改轉」至「非異三體」者，舉頌正答。


如轉根時，戒無捨.得，但名有異。


謂轉根位者，若苾芻轉根為女，令本「苾芻律儀」名「苾芻尼律儀」；若苾芻尼轉根為男，令本「苾芻尼律儀」名「苾芻律儀」。


問：苾芻與尼，戒多少別，如何「轉根，名異體同」？


解云：男.女不同，開.遮有異，隨緣別故，或說二百五十、說或五百；論其七支，戒體皆等。


又解：據本七支，兩眾戒等；若論遮戒，多少有異。雖遮有異，先受戒時，兩眾互得。所以者何？苾芻及尼俱作誓言「諸惡皆斷」，由斯願力，互得遮戒。雖皆互得，由緣別故，持.犯不同，制罪各別。


又解：論「遮戒」體，多少不同。未轉根時，若受此類戒，即得此類戒；於轉根位，至彼類中，非別得「遮」。雖無「遮戒」，由違教故，亦結彼罪。


若勤策轉根為女，令本「勤策律儀」名「勤策女律儀」，以未得六法或未重受教約六法，所以不名「正學」；若勤策女及正學轉根為男，令本「勤策女律儀」及「正學律儀」名「勤策律儀」，以彼十戒及與六法俱同勤策十種戒故。


若近事轉根為女，令本「近事律儀」名「近事女律儀」；若近事女轉根為男，令本「近事女律儀」名「近事律儀」。


「近住」，日夜，雖有轉根，以不別立男.女二名，故不別說。


非轉根位有捨先得律儀因緣，以無四種捨因緣*故；非轉根位有得先未得律儀因緣，以無受戒因緣。故「『苾芻尼』，『勤策女、正學』，『近事女』」四律儀非異「『苾芻』，『勤策』，『近事』」三體。


*重編案：詳見《俱舍論》卷15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29，79a20-b5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0c20-22）：


論：「由形改轉」至「非異三體」，答同所以。


既轉根位唯得.捨「名」，不得.捨「體」，故知是一。


（3）［唐］圓暉述《俱舍論頌疏論本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894c3-24）：


論云：「初律儀相差別云何？頌曰：初律儀八種，實體唯有四，形轉名異故，各別不相違。」


釋曰：初句辨名，次三句明體。


「初律儀八種」者，標也。


一、苾芻律儀；二、苾芻尼律儀；三、正學律儀，謂正學六法故(於五戒上，加「不非時食」也)；四、勤策律儀，勤為大僧之所策勵，舊云「沙彌」；五、勤策女律儀；六、近事律儀；七、近事女律儀；八、近住律儀。如是八種總名第一、別解脫律儀也。


「實體唯有四」者，明體也。


名雖有八，實體唯四：一、苾芻，二、勤策，三、近事，四、近住。


所以然者，離「苾芻戒」無別「苾芻尼律儀」，離「勤策戒」無別「正學、勤策女律儀」，離「近事戒」無別「近事女律儀」，故體唯四。


「形轉名異故」者，釋其所由也。


「形」謂形相，即女.男根。


但由「形」轉，「名」有異故，「戒體」無別。謂轉根位，令本「苾芻戒」名「苾芻尼律儀」，或「苾芻尼戒」名「苾芻律儀」；令本「勤策戒」名「勤策女律儀」，或「『勤策女及正學』戒」名「勤策律儀」；令本「近事戒」為「近事女律儀」，或「近事女戒」為「近事律儀」。


故論云：「非『轉根位有捨先得、得先未得律儀因緣』，故四律儀非異三體。」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8a17-26）：


「若從近事」至「具足頓生」者，此下，釋第四句。問。


若從近事受勤策戒，復從勤策受苾芻戒，此三律儀，為「由增足遠離、增足[1]方便」？「遠離」，「戒」之異名，遠離惡故；方便求戒，方便求後戒故，由更增足，與前差別，立別別名。五戒上增五為十戒名「勤策」；十戒上增二百四十為二百五十名「苾芻」；如：隻增一名雙金錢，五上增五為十，十上增十為二十。為「三戒體各別具足而頓生」耶？


[1]〔增足〕－【甲】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0c23-27）：


論：「若從近事」至「具足頓生」，問。


近事、勤策、苾芻律儀支體同.異，為「先四支，後[34]加三支；如隻、雙金錢，五、十[35]、二十──即隻上加一名之為『雙』，二十上加三十名『五十』」？


為「先受四支，復[36]受七支，具足七支，後更頓生，非足前四」？


[34]後＝復【甲】【乙】＊。[35]（及）＋五十【甲】【乙】。


[36]復＝後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（3）［唐］圓暉述《俱舍論頌疏論本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894c27-895a2）：


問：若從近事受「勤策戒」，復從勤策受「苾芻戒」──此三律儀，為「由增足遠離方便立別別名；如隻金錢加一名『雙』，或五錢上加五名『十』，十上加十成『二十』」耶？為「此三戒其體各別，具足頓生」？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8a26-29）：


「三種律儀」至「隨其所應」者，答，釋頌「各別」。


三種律儀隨其多少各別頓生，思之，可解。


八戒，亦應此中問答，以時促故，略而不論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0c27-29）：


論：「三種律儀」至「隨其所應」，答。


三各體別。若是苾芻身中，具有三種四支，其體各別。


（3）［唐］圓暉述《俱舍論頌疏論本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895a2-4）：


答：三種律儀，其體各別，具足頓生。故於苾芻身中有二百六十五戒俱時而轉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8b3-15）：


「如如求受」至「故三各別」者，釋。


受戒者非一，名曰「如如」；戒體非一，名「如是如是」。


如如求受隨其所應多種學處──「學處」謂「戒」，如是如是隨其所應能離多種高廣床座、飲諸酒等憍逸處時，即離眾多殺、盜等緣，能起此戒，以「諸遠離」依「內因」、「外緣」發，故「因」、「緣」別，「遠離」有異。


言「因別」者，謂求戒心別，或求五戒、或求十戒、或求大戒，故名「因別」。


言「緣別」者，謂受戒緣別，即和上、阿闍梨等，若受五戒對一人，若受十戒對二人，若受大戒對十人等，故名「緣別」。


由此「因」、「緣」別故，所以「遠離」有異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1a1-4）：


論：「如如求受」至「遠離有異」，答其事也。


以三種律儀受緣不同，戒體各別。


論：「若無此事」至「故三各別」，此反難也。


既捨一時，餘二猶在，故知體別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8b20-27）：


「然此三種」至「便非近事等」者，釋「不相違」。


然三不殺等於一心中互不相違，同一剎那俱時而轉，非由受後「『勤策』、『苾芻』律儀」捨前「『近事』、『勤策』律儀」，非捨緣故，勿捨「苾芻戒」便非「勤策」，勿捨「勤策戒」便非「近事」，以雖捨後可名前故，故知身中具有三戒。雖一身中或具二戒、或具三戒，後戒勝故，從勝立名。


� pañcāṣṭadaśasarvebhyo varjyebhyo viratigrahāt | upāsakopavāsasthaśramaṇoddeśabhikṣutā


�《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》卷中（大正40，448a12-13）：


「非時」者，從日中乃至明未出也。


�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13（大正27，585c25-586a1）：


此中，根本七善業道，若「表」及此剎那「無表」，各具七義：一、尸羅，二、妙行，三、律儀，四、別解脫，五、別解脫律儀，六、業，七、業道；從此已後「諸無表業」，各唯有五義，謂除「別解脫」及「業道」，已得究竟解脫諸惡，非最初故；亦唯於「思」究竟時名「業道」故。


另見：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81（大正27，911a3-23）。


� śīlaṃ sucaritaṃ karma saṃvaraścocyate | ādye vijñaptyavijñapto prātimokṣakiy āpathaḥ


�（1）《大智度論》卷13（大正25，153b9-10）：


「尸羅」（秦言「性善」），好行善道，不自放逸，是名「尸羅」。


（2）［隋］淨影慧遠撰《大乘義章》卷1（大正44，468a16-19）：


言「尸羅」者，此名「清涼」，亦名為「戒」。三業炎非，焚燒行人，事等如熱；戒能防息，故名「清涼」。「清涼」之名，正翻彼也；以能防禁，故名為「戒」。


（3）［唐］澄觀撰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卷1〈世主妙嚴品〉（大正35，507b10-12）：


「尸羅」，具云「翅怛羅」，此云「清涼」，離熱惱因、得清涼果故。


（4）印順法師《成佛之道》p.172：「尸羅是梵語，意譯為戒，有平治、清涼等意思。」


�［陳］真諦譯《阿毘達磨俱舍釋論》卷10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29，230b11）：


所造為性故名「業」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9a24-26）：


「豈不無表」至「所作自體」者，問。


「表」名為「業」，此義可然；豈不「『無表』，契經中說亦名『不作』」？如何今說「『所作』自體」？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1c2-5）：


論：「豈不無表」至「所作自體」，問也。


以契經說「無表律儀」名為「不造」，亦名「不作」。既名「不作」，如何是「業」？


� 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6（大正29，549b5-7）：


雖契經中說「諸無表」名為「非造」，亦名「非作」，以有慚恥受「無表力」不造惡故；而有「作」義，如前已辨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9a26-b1）：


「有慚恥者」至「得所作名」者，答。


經言「不作」，有慚恥者，受「無表力」，不造眾惡，故名「不作」；


論言「所作」，由「身.語表」及與「意思」所造作故，得「所作」名。


（2）［唐］慧暉述《俱舍論頌疏義鈔》卷2（卍續藏53，902b4）：


「表.思所造」者，「表」即「身.語表」，「思」即「意思」也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9b1-3）：


「有餘釋言」至「名作無失」者，敘異解。


「無表」──是「後『作』果家因」故，從果立名；是「前『表.思作』因家果」故，從因立名──稱「作」，無失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1c7-12）：


論：「有餘釋言」至「名作無失」，敘異說也。


從「作」生故，是「『作』果」；生後「作」故，是「『作』因」。因取果名、果取因名，名「作」，無失。


太法師釋云：為求「無作」，發起「作業」，是「『作』因」；正起「作」時，發起「無作」，是「『作』果」。


� Prātimokṣa-saṃvara.（大正29，73d，n.1）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9b5-21）：


「如是應知」至「名為後起」者，此明第五、第六名，釋下兩句。


如是應知：「別解脫戒」通初念位及後諸位無差別名；唯初剎那「表」及「無表」得第五「別解脫」名及第六「業道」名。


所以者何？


謂受戒時，初念「表」、「無表」不殺戒等別別棄捨殺生業等種種惡故，初依[8]別捨義，立「別解脫」名。


即初念時所作善事皆悉究竟，依因等起暢思義邊，立「業道」名。因等起思造作名「業」，初「『表.無表』思」所遊路名「道」；業之道故，名為「業道」。


故初剎那初別捨惡，名「別解脫」；初別遮防，亦名「別解脫律儀」；「暢思」義邊，亦得名為「根本業道」。


從第二念乃至未捨，非初別捨惡，不名「別解脫」；能遮防故，得名「律儀」，別解脫之律儀，故名「別解脫律儀」；非暢思故，不名「業道」；在「根本」後，名為「後起」。


[8]初依＝依初？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1c14-642a1）：


論：「如是應知」至「無差別名」，此釋頌中「俱得」二字。


應知：「尸羅」、「妙行」、「業」、「律儀」此四種名通初.後位。


論：「唯初剎那」至「及業道名」，釋。


唯初剎那立二種名也。


論：「謂受戒時」至「立別解脫名」，釋「別解」也。


《正理論》云：「或初所應修故，名『別解脫』，或彼初起最能超過如獄險惡趣故，名『別解脫』。」*


論：「即於爾時」至「立業道名」，釋「業道」也。


《正理論》云：「亦得名為『根本業道』，初防身語、暢思業故。」*（解云：由[43]如於人遊履於道易[44]暢；諸身.語業道亦爾，思業遊暢[46]義，同名為「業道」。）


論：「故初剎那」至「根本業道」，結名也。


論：「從第二念」至「名為後起」，釋。


第二念已去不名「業道」、不名「別解脫」也。


[43]由＝猶【甲】【乙】。[44]易＝通【甲】【乙】。[46]遊暢＝遊履通暢【甲】【乙】。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6（大正29，549b11-14）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9b21-25）：


「誰成就何律儀」者，此下，第二、總明「成就」。


就中，一、總成「三律儀」，二、約「世」明「成就」。


就「總成三律儀」中，一、正明總「成就」，二、便明「斷律儀」，三、通經二律儀。


此即第一、正明總「成就」。頌前問起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9b25-27）：


「頌曰」至「後二隨心轉」者，答。


初句明「成別解脫」，次兩句明「成定.道戒」，下句顯差別。


（2）prātimokṣānvitā aṣṭau, dhyānajena tadanvitaḥ | anāsraveṇāryasattvāḥ antyau cittānuvartinau |


� Aṣṭaunikāyāḥ.（大正29，73d，n.2）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9b29-c4）：


「雖有不名」至「依著有故」者，答。


外道雖有受不殺戒等，但名「處中戒」，不名「別解脫戒」，由彼所受無有功能永別解脫諸惡法故，依著三有異熟果故，所以不名「別解脫戒」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9c4-10）：


「靜慮生者」至「此亦應然」者，釋頌第二.第三句中「得靜慮者成靜慮」，明「靜慮律儀」。


頌中言「靜慮生」者，謂此律儀──從靜慮生，約「生因」解；或「依靜慮」，約「依因」明。故名「靜慮生律儀」。


若得靜慮者，定成就此「靜慮律儀」。


「諸靜慮近分」亦名「靜慮」，如近村邑有稻田等得「村邑」名；此「諸近分」，理亦應然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9c11-13）：


「道生律儀」至「謂學無學」者，釋頌第二.第三句中「得聖者成道生」，明「無漏律儀」。


「道」謂「無漏聖道」，能生「律儀」，故名「道生律儀」。


�（1）《俱舍論》卷6〈分別根品〉（大正29，30b23-29）：


此中應辯：何等名為「心隨轉法」？


頌曰：心所、二律儀，「彼及心」諸相，是「心隨轉法」。


論曰：一切所有心相應法，靜慮、無漏二種律儀，彼法及心之「生等相」，如是皆謂「心隨轉法」。


（2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7（大正27，83a19-27）：


「隨心轉戒」總有二種：一、道俱有戒；二、定俱有戒。


「道俱有戒」者，謂「無漏戒」；「定俱有戒」者，謂「色界戒」。


若是「道俱有戒」，彼非「定俱有戒」；若是「定俱有戒」，彼非「道俱有戒」。


有作是說：「道俱有戒」謂「無漏戒」；「定俱有戒」謂「一切『有漏、無漏』隨心轉戒」。彼作是說：一切「道俱有戒」皆是「定俱有戒」；或是「定俱有戒」而非「道俱有戒」，謂「有漏隨心轉戒」。


有餘師說：「道俱有戒」，謂「無漏戒」；「定俱有戒」，謂「根本靜慮『有漏、無漏』戒」。……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9c15-20）：


「謂靜慮生」至「亦恒轉故」者，答。


「『定、道』生」──二，是隨心轉，非「別解脫」，所以者何？此「別解脫」於惡.無記異心位中及無心位亦恒轉故，所以不名「隨心轉戒」。


此「別解脫戒」若名「隨心轉」者，善心起位可名「隨轉」，惡.無記心起時及無心位，彼應斷故。


�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19（大正27，621c28-622a24）。


�（1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7（大正27，84a24-27）：


一切律儀總有四種：一、別解脫律儀，二、靜慮律儀，


三、無漏律儀，四、斷律儀。


「別解脫律儀」者，謂「欲界戒」。


「靜慮律儀」者，謂「色界戒」。


「無漏律儀」者，謂「無漏戒」。


「斷律儀」者，謂「離欲界染九無間道中所有『靜慮、無漏』戒」。


（2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19（大正27，622a2-7）：


問：何故唯此名「斷律儀」？ 


答：能與「破戒及起破戒煩惱」作「斷對治」故。


謂「前八無間道中二隨轉戒」唯與「起破戒煩惱」作「斷對治」；


「第九無間道中二隨轉戒」通與「破戒及起破戒煩惱」作「斷對治」。


（3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（大正41，642b1-8）：


依《婆沙》十七，「對治」有五：一、捨，二、斷，三、持，四、遠分，五、厭患*。


未至定──初方便道與「破戒惡」作「捨對治」，初入定時，捨破戒惡成就得故；


前八無間道與「起破戒惡煩惱」作「斷等對治」；


第九無間道與「破戒惡及起彼煩惱」為「斷對治」。


上五禪地與「破戒惡及煩惱」為「厭患及持、遠分對治」。


無色界與「破戒惡及煩惱」為「遠分對治」。


*重編案：《大毘婆沙論》原譯作「厭壞」。


五種對治，詳見：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7（大正27，83a6-84b28）。


（4）《俱舍論》卷21〈分別隨眠品〉（大正29，111b2-14）：


所言「對治」，總有幾種？


頌曰：對治有四種，謂斷、持、遠、厭。


論曰：諸對治門，總有四種：


一、斷對治，謂無間道。


二、持對治，謂此後道，由彼能持此「斷『得』」故。


三、遠分對治，謂解脫道後所有道，由彼道能令此所斷惑「得」更遠故。


有餘師說：亦解脫道，以解脫道如彼能令此所斷惑「得」更遠故。


四、厭患對治，謂若有道，見此界過失，深生厭患。


然此「對治」，若欲善說，理實應為如是次第：一、厭患對治，謂緣苦.集起加行道；二、斷對治，謂緣一切起無間道；三、持對治，謂緣一切起解脫道；四、遠分對治，謂緣一切起勝進道。*


*重編案：關於「加行、無間、解脫、勝進」四道，詳見《俱舍論》卷25〈分別賢聖品〉（大正29，132a3-15）。


� anāgamye prahāṇākhyau tāvānantaryamārgajau |


� Anāgamya.（大正29，73d，n.3）


�（1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44（大正27，231a14-23）：


「且說有漏斷律儀」者，謂欲界見.修所斷法，以「未至地能離欲界有漏九無間道中念、慧二法」為「斷律儀」；若初靜慮見.修所斷法，以「第二靜慮近分地能離初靜慮九無間道中念、慧二法」為「斷律儀」；乃至無所有處見.修所斷法，以「非想非非想處近分地能離無所有處九無間道中念、慧二法」為「斷律儀」。


若說「無漏斷律儀」者，謂欲界見.修所斷法，以「未至地能離欲界無漏諸無間道中念、慧二法」為「斷律儀」。


（2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1（大正27，629a24-b5）：


又離欲界染前八無間道時，令前八品修所斷諸不善業先得離染，非彼異熟，彼諸異熟要至第九無間道時方得離染，是名「業先離染，後彼異熟方得離染」。


若離欲界染第九無間道時，令第九品諸不善業、一切不善身業.語業、欲界善業及彼諸異熟俱時離染。


離初靜慮染第九無間道時，令初靜慮業及彼異熟俱時離染。


如是乃至離非想非非想處染第九無間道時，令非想非非想處業及彼異熟俱時離染。


如是名為「業與異熟俱時離染」。


（3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19c21-220a12）：


「靜慮無漏」至「名斷律儀」者，此即第二、便明「斷律儀」。


以在「成就文」中說故亦判入「成就門」中。


餘文，可知。


「斷」謂「斷對治」，故《婆沙》一百一十九云：「問：何故唯此名『斷律儀』？答：能與破戒及起破戒煩惱作『斷對治』故。謂前八無間道中，二隨轉戒唯與起破戒煩惱作『斷對治』；第九無間道中，二隨轉戒通與破戒及起破戒煩惱作『斷對治』。」*(已上論文)　


准此等文，


唯「未至定九無間道隨轉戒」望「欲惡戒及能起惑」為「斷對治」；


「初定等五」望「破戒等」，雖無「斷對治」，而有「厭壞對治」，故有「隨轉戒」；


「無色界」望「破戒等」，「斷、厭」俱無，故無「隨轉戒」。


「色界類智品道」望「破戒等」，雖無「斷、厭二種對治」，而有「持、遠二種對治」，故有「隨轉戒」。


問：「無色界」望「欲破戒等」亦有「持、遠二種對治」，應有「隨轉戒」！


解云：雖有「持、遠」，由厭「色」故名「無色界」，故無「隨轉戒」。


總而言之：「對治」有五：一、捨，二、斷，三、持，四、遠。五、厭。望破戒等，「未至」具五；「初定等五」，無「捨、斷」，有「持、遠、厭」；「無色」，無「捨、斷、厭」，有「持、遠」。


此五對治，准《婆沙》十七，作此說也，廣如彼解。


*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19（大正27，622a2-7）。


�（1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19（大正27，622a16-24）：


「無漏律儀」對「斷律儀」作四句者：


有是「無漏律儀」、非「斷律儀」，謂除「離欲界染九無間道中無漏隨轉戒」，諸餘無漏隨轉戒。


有是「斷律儀」、非「無漏律儀」，謂「離欲界染九無間道中世俗隨轉戒」。


有是「無漏律儀」、亦是「斷律儀」，謂「離欲界染九無間道中無漏隨轉戒」。


有非「無漏律儀」、亦非「斷律儀」，謂除「離欲界染九無間道中世俗隨轉戒」，諸餘世俗隨轉戒。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0a14-20）：


「如是或有」至「如應當知」者，「無漏律儀」對「斷律儀」四句，准前。


第一句者，除「未至定九無間道無漏律儀」，所餘無漏律儀。


第二句者，依「未至定九無間道有漏律儀」。


第三句者，依「未至定九無間道無漏律儀」。


第四句者，除「未至定九無間道有漏律儀」，所餘一切有漏律儀。


� 戒＋（頌曰）【流布本】。（大正29，73d，n.4）


�《增壹阿含經》卷12〈三寶品〉（大正2，604b16-c6）。


�《雜阿含經》（277經）卷11（大正2，75c18-76a2），（1170經）卷43（大正2，312c24 -313a13）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0a21-26）：


「若爾世尊」至「以何為自性」者，此下，第三、通經二律儀。


依經起問：


若唯「身、語」名「律儀」者，何故「世尊所說略戒，『身、語、意』三俱名『律儀』而嘆『善哉』，言『遍律儀』總說三種」？


又契經中何故復說「眼根律儀」？


此前經說「意律儀」，此後經說「眼根律儀」，以何為自性？


� samprajānasmṛtī dve tu mana-indriyasaṃvarau ||


�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（277經）卷11（大正2，75c25-76a1）：


云何「律儀」？


眼根律儀所攝護眼識識色，心不染著；心不染著已，常樂更住；心樂住已，常一其心；一其心已，如實知見；如實知見已，離諸疑惑；離諸疑惑已，不由他誤，常安樂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是名「律儀」。


（2）《雜阿含經》（1170經）卷43（大正2，313a8-12）：


云何「律儀」？


多聞聖弟子若眼見色，於「可念色」不起欲想、「不可念色」不起恚想，次第不起眾多覺想相續住，見色過患，見過患已，能捨離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。是名「律儀」。


（3）《瑜伽師地論》卷23（大正30，406b20-21）：


云何「根律儀」？


謂如有一能善安住、密護根門，防守正念、常委正念，乃至廣說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0a28-b7）：


「頌曰」至「顯勿如次」者，釋。


「意」謂「意律儀」；「根」謂「眼根律儀」──為顯此二俱以「正知、正念」為體，故於頌中先列「正知、正念」名已，復說「合」言。


謂先略戒，說「『意律儀』，『惠』、『念』為體」；即合「惠、念」為後經中「眼根律儀」。故先離，後「合」言，顯「勿如次配二律儀」。


所以「『惠、念』名『律儀』」者，「惠」能簡擇，「念」能憶念，此二力強，防護制意及與眼根，不令於境起諸過患，故名「律儀」。


�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2（大正27，635c15-639b23）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0b11-14）：


第二、約「世」明「成就」。就中，一、問；二、答。此即問也。


今應思擇：「表」及「無表」，誰人成就何「表、無表」？於三世中齊何時分？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0b14-20）：


「且辨成無表律儀不律儀」者，此下，答也。


就答中，一、明「成『無表』」，二、明「成就『表』」，三、明「『不律儀』異名」，四、成「表、無表」。


就第一、明「成『無表』」中，一、約「世」成「善、惡」，二、約「世」成「處中」，三、住「善、惡」成「中」。


此即第一、約「世」成「善、惡」。就中，一、標宗，二、正釋。此即標宗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2b21-25）：


論：「今應思擇表及無表」已下，第四、明「時分」也。文中有六：一、明「成善.惡戒時分」，二、明「成『中』時分」，三、明「住二戒兼『處中』時分」，四、明「『表』時分」，五、便明「惡戒眾名」，六、四句分別。此文初也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0b20-23）：


「頌曰」至「住定道成中」者，此即正釋。


就頌初三句明「別解脫律儀」；第四句明「不律儀」；第五.第六句明「靜慮律儀」；第七句明「無漏律儀」；第八句雙明「定、道」。


（2）prātimokṣasthito nityam atyāgād vartamānayā | avijñaptyānvitaḥ pūrvāt kṣaṇād ūrdhvam attītayā tathaivāsaṃvarastho 'pi dhyānasaṃvaravān sadā | attītājātayā āryas tu prathame nābhyattītayā || samāhitāryamārgasthau tau yuktau vartamānayā |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2b25-28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恒成現在」，釋「成現」也。


「住別解脫補特伽羅」，明「成別解脫人」也；


「未捨已來，恒成現世」，明「定成現世」也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2b28-c1）：


論：「此別解脫」至「遍流至後」，釋「遍成過去」也。


住別解脫人，未捨已來，初剎那時，唯成現在；第二剎那後，遍成過去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0b24-29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勢微劣故」者，釋初三句。


住「別解脫」，未捨戒來，恒成現世；初剎那後，第二剎那已去，亦成過去。


第二句中「未捨」之言遍流至後「不律儀」等。


無有「欲界散地無表」有成未來，「不隨心『色』」，非心一果，勢微劣故；即由此理，亦不能成前生中戒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2c1-9）：


論：「無散無表」至「勢微劣故」，此釋「不成未來所以」。


《正理論》云：「前生所得『別解脫戒』，於今受戒最初剎那，如『靜慮律儀』，何不成過去？此責，非理！此戒與心非同果故。離染心等皆同一果，故彼戒如心得過去生者。又『別解脫』，未曾得故，應如『勝品靜慮律儀』，非初剎那中得過去生者。」*(解云：「離染心等」者，等取「一切有戒[28]定心」，皆與戒同一果故。「勝品靜慮」者，謂[29]無始曾未[30]起者。)


[28]戒＝漏？。[29]謂＝初【甲】【乙】。[30]曾未＝未曾【甲】【乙】。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6（大正29，550a4-8）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0b29-c3）：


「如說安住」至「亦成過去」者，釋第四句。


住「不律儀」，至未捨彼惡戒以來，恒成現世；初剎那後，從第二剎那已去，亦成過去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2c9-11）：


論：「如說安住」至「亦成過去」，釋「惡戒」也。


同「善律儀」，成現在世及過去也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0c3-24）：


「諸有獲得」至「必還得彼故」者，釋第五.第六句。


諸有獲得「靜慮律儀」，至未捨彼戒以來，恒成過、未；前生所失「過去定律儀」，今初剎那必還得彼故。


問：如《婆沙》十七云「『煖隨轉戒』於『破戒』有『捨對治』」*1；


又《正理》六十一云：「諸有先時未離欲染依『思所成惠』引『煖善根』生」*2


又《婆沙》第七亦說「未離欲染者『思惠』無間能引起『煖』。」*3


准此三文，有從「思惠」初入「煗」者。


又「煗善根」唯修同類，不修異類，此從「思惠」初入「煗」人不修異類故，亦應不得無始所失定，即是過去不定，云何「初得定，定成過.未」耶？


解云：從「思惠」入「煗」初一剎那亦修異類故，亦得彼無始所失定成；第二念後，唯修同類。從多分說「不修異類」。


又解：據「福分」說「初得定時，必成過.未」。


若約「決擇分」，初得定時，不成過去。


故《正理》三十六云：「諸有獲得『靜慮律儀』，乃至未捨，恒成過.未，前生所失『過去定律儀』，今初剎那必還得彼故。此中，應作簡別而說，以『順決擇分』所攝『定律儀』，初剎那中不成過去；餘生所得，命終時捨，今生無容重得彼故。」*4 (已上論文)


*1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7（大正27，84b1-2）：


「煖隨轉戒」於「破戒」為「捨對治、持對治、遠分對治」。


*2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61（大正29，678a18-19）：


諸有先時未離欲染，依「思所成慧」引「煖善根」生。


*3《大毘婆沙論》卷7（大正27，31c24-27）：


問：已離欲染者，可爾；未離欲染者，云何？


答：欲界亦有似彼作意，「思所成」行相攝，有厭離、有渴仰、有惡賤、有思慕，未離欲染者，此作意無間引起「煖」。餘，如前說。


*4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6（大正29，550a11-16）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2c18-21）：


論：「一切聖者」至「先未起故」，釋「道戒」也。


唯除最初苦法智忍一剎那中不成過去，爾時未有過去道故。


自餘聖者，乃至未入「無餘依」前，皆成過、未。


（2）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6（大正29，550a17-22）：


一切聖者「無漏律儀」過去、未來亦恒成就。


有差別者，謂初剎那必成未來，非成過去，此類聖道先未起故──昔曾未得，創得，名「初」。先得已失，今創得時，亦得過去。已曾生者，初剎那後乃至未捨，亦成過去。乃至未般無餘依位，恒成未來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0c26-221a5）：


「若有現住」至「有成現在」者，釋第八句。


「定.道律儀」──若有現住靜慮，成現在「靜慮律儀」；若有現住無漏道，成現「道律儀」。非出觀時有成現在「定.道律儀」，隨心轉故，散心現前必無彼故。


問：何故「靜慮名『定』、無漏名『道』」？


解云：「定」、「道」兩種雖俱通二，為簡差別，各立一名。


又解：無漏之法，眾聖所遊，出生死路，究竟離苦，雖亦通「定」，偏得「道」名。有漏不爾，雖亦通「道」，而立「定」名。


（2）［唐］圓暉述《俱舍論頌疏論本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896c4-7）：


「住定道成中」者，「住」謂「現住」。「中」謂「現在」，「過」、「未」中故。正在定中，說名為「住」。


若在觀位，成現在戒，名為「成中」；若出觀時，不成現在，以「定.道戒」隨心轉故。


� madhyasthasyāsti cedādau madhyayā, ūrdhva ṃ dvikālayā |


�（1）［唐］定賓作《四分律疏飾宗義記》卷2（卍續藏42，65b12-13）：


「處中」有善及有不善，謂雖善業，非是「律儀」；或雖惡業，非是「惡戒」；既處中庸，故云「處中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窺基撰《大乘法苑義林章》卷3（大正45，300c21-23）：


「非律儀非不律儀」者：不可儀軌同於「律儀」，名「非律儀」；非不可則如「不律儀」，名「非不律儀」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1a6-15）：


「已辨安住」至「二世無表」者，此即第二、約「世」成「處中」。


言「住中」者，謂非是極善律儀、非是極惡不律儀，故名「處中」。


彼所起業，未必一切皆有「無表」。如造善非淳淨、為惡非極惱，即無「無表」；若造善淳淨、為惡極惱，即有「無表」。


「善處中無表」，即是善戒種類所攝；「惡處中無表」，即是惡戒種類所攝──「無表」義同，種類相似，故言「種類所攝」。


「處中無表」──初念，成現；第二念以去未捨以來，恒成「過.現二世無表」。


� asaṃvarasthaḥ śubhayā’śubhayā saṃvare sthitaḥ | avijñaptyānvito yāvat prasādakleśavegavān ||


�［陳］真諦譯《阿毘達磨俱舍釋論》卷10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29，231a21-29）：


若人住於「不護」，為有時與「善無教」相應不？若人住於「護」，為有時與「惡無教」相應不？若相應，復幾時？


偈曰：住「不護」與善，住「護」復與惡，與「無教」相應，乃至淨污疾。


釋曰：若人住於「不護」，由善信心強疾，作禮塔等事，則生「善無教」。


若人住於「護」，由煩惱心強疾，作打縛他等事，則生「惡無教」。


此二乃至相續未斷，「無教」於此時恒相續生。


此人於初剎那與「現世無教」相應，於餘剎那與「過去」亦相應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1a20-25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通成過現」者，如苾芻等住律儀人，由勝煩惱，作殺等業，有「不善處中無表」。如屠羊等不律儀人，由淳淨信，作禮等業，有「善處中無表」。


二心未斷來，「無表」恒相續。初念，成現；後通過、現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1a27-28）：


「已辨無表」至「唯成就現在」者，上兩句明「善.惡表業」，下兩句明「無記表」。


（2）vijñaptyā tu punaḥ sarve kurvanto madhyayānvitāḥ | atītayā kṣaṇād ūrdhvam ātyāgāt nāsty ajātayā || nivṛtānivṛtābhyāṃ ca nātīnābhyāṃ samanvitaḥ |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1a28-b3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如無表釋」者，釋上兩句。


住律、不律及處中人，正作「表業」，恒成「現『表』」；不作，不成。初剎那後至未捨來，恒成過去；若捨，不成。


必無成就「未來『表』」者，如「散無表」釋，「不隨心『色』」勢微劣故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1b3-6）：


「有覆無覆」至「逆追成者」者，釋下兩句。


「二無記表」無成過、未，法力既劣，「得」力亦微，是故無能「逆成未來、追成過去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3a21-23）：


論：「有覆無覆」至「逆追成者」，釋「二無記無成過、未，法力劣故」。


「逆」謂「未來」，「追」謂「過去」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1b7-11）：


「若爾有覆」至「勿成過未」者，難。


此「無記表」既不能成過去、未來，彼「能發『表』二無記心」亦應不能成彼過.未。


「等」謂等取「強無記心」，即是「『串習〝威儀、工巧〞，通果』心」也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3a25-27）：


論：「若爾有覆」至「勿成過未」，難也。


能發之心既成過、未，因何所發之「表」唯成現在？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1b11-19）：


「此責非理」至「成有差別」者，釋。


「表色」，昧鈍故、依他心起故；「心等」，明利、不依他起──「等」謂等取「諸心所法」。


「二無記心」望「善.不善心」成其劣；「無記表業」從劣心起，其力倍劣彼「能起心」，所以不成過去、未來，故「表」與「心」成有差別，不可為例。


又《正理》云：「此責，非理！所起劣於能起心故。所以然者，如：『無記心』能發『表業』，所發『表業』不生『無表』。故知所起劣能起心。」*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6（大正29，550c1-3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3a27-b2）：


論：「此責非理」至「成有差別」，答也。


「表」是色法，昧鈍「心」故，「表色」依「心」起故；「心等」不然。


「無記表業」從劣心起，其力倍劣彼能起心，故「心」成三世，「表」唯成現在。


� asaṃvaro duścaritaṃ dauḥśīlyaṃ karma tatpathaḥ ||


� 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6（大正29，550c9-10）：


根本所攝，能暢「業思」，「業」所遊路，故名「業道」。


� 另見：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2（大正27，635c15-639b23），卷123（大正27，642c23- 643c4）。


� vijñaptyaivānvitaḥ kurvan madhyastho mṛducetanaḥ | tyaktānutpannavijñaptir avijñaptyāryapudgalaḥ ||


� Naivasaṃvaranâsaṃvara.（大正29，74d，n.4）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1b24-29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及成業道」者，釋上兩句。


即第一句「成『表』，非『無表』」，謂處中人以「微劣思」造善、造惡，唯發「表業」，尚無「無表」，況「『無記思』所發『表業』」能發「無表」！舉勝況劣。


除「七有依福」及「成善.惡業道」，雖處中人「微劣思」起，亦發「無表」，故別簡也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3b9-14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所發表業」，明「成『表業』，非『無表』」也。


不住「善.惡戒」，起「下劣思」造「善.惡業」及「無記業」，皆唯成「表」，不成「無表」。


論：「除有依福及成業道」，除「有依福」及「成業道」，雖「下劣思」，亦發「無表」。此第一句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1c1-5）：


「唯成無表」至「或生已捨」者，釋下兩句，即第二句「成『無表』，非『表』」。謂三界易生聖者──若在欲、色，定成「道.定無表」；若生無色，成「道無表」。「表」有不成，如處胎等，「表業」未生，或「表」生已遇緣復捨。


（2）［唐］圓暉述《俱舍論頌疏論本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897b2-5）：


「捨未生表聖成無表非表」者，謂經生聖，住胎藏位，「表業」未生，過去生者，今時已捨，故不成「表」，但成「無表」。


若欲.色聖，成「過.未『定.道無表』」；若無色界聖，成「過.未『道共無表』」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1c5-222a25）：


「俱成非句如應當知」者，後之兩句，頌不別明，故於長行，論主勸學，隨其義釋，如應當知。


第三、「俱成」句，謂俱成彼「表」、「無表」二，如住「別解脫律儀」等。


第四、「俱非」句，謂俱非成彼「表」、「無表」二，如處卵㲉等。


《正理》三十六難第二句云：「豈不『已得靜慮異生，今表未生、先生已失，亦成無表，非表業』耶？何故頌中但標於『聖』？『非易生』者，理亦可然，何故釋中標『易生』者？」*1


俱舍師通云：第二句中，理亦應有；據顯偏明，或復影顯，或隨舉一餘略不說。故《婆沙》一百二十二說云：「若成就『身表』，彼成就『此無表』耶？……餘如前說。」*2


*1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6（大正29，550c21-24）。


*2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2（大正27，635c15-636a24）：


若成就「身表」，彼成就「此無表」耶？


答：應作四句：


(1)有成就「身表」、非「此無表」，謂生欲界住「非律儀非不律儀」，(A)現有「身表」，不得「此無表」；(B)或先有「身表」不失，不得「此無表」。


(A)「現有身表」者，謂不眠、不醉、不悶、不捨加行，求起「身表」；「不得此無表」者，謂非殷重信、非猛利纏，雖發「身表」，不得「此無表」。


(B)「或先有身表不失」者，謂三緣故不捨「表業」：一、意樂不息故，二、不捨加行故，三、限勢未過故；「不得此無表」者，義如前說。


(2)有成就「身無表」、非「此表」，謂(A)諸聖者(A-1)住胎藏中，(A-2)若生欲界，住「律儀」，不得「別解脫律儀」，無「身表」，設有而失；(A-3)若生色界，無「身表」，設有而失。(B)若諸聖者生無色界。


此中，(A)聖者住胎藏時，不能起「表」，「前生『表業』」已失，但成就「『靜慮、無漏』無表」。


「住律儀」者，謂住「『靜慮、無漏』律儀」。


「無身表」者，謂或眠、或醉、或悶──捨諸加行，不求起「表」故。


「設有而失」者，謂由三緣捨「身表業」：一、意樂息故，二、捨加行故，三、限勢過故。


(A-3)「若生色界，無身表」者，謂捨加行，不求起「表」故。


「設有而失」者，如前說。


(B)「若諸聖者生無色界」者，學成就「學『無表』」，無學成就「無學『無表』」。


(3)有成就「身表」，亦「此無表」，謂(A)生欲界，(A-1)住「律儀」，不得「別解脫律儀」，現有「身表」，亦得「此無表」；(A-2)或先有「此表」不失，亦得「此無表」。(A-3)若住「別解脫律儀」、若住「不律儀」、若住「非律儀非不律儀」，現有「身表」，亦得「此無表」；或先有「身表」不失，亦得「此無表」。(B)若生色界，現有「身表」，或先有「身表」不失。


此中，(A-1)「現有身表，亦得此無表等」者，謂以殷重信或猛利纏發「表」，亦得「無表」。


(A-3)「若住別解脫律儀、若住不律儀」，彼定成就「身『表.無表』」。


(B)「若生色界，現有身表」者，謂不捨加行，求起「表業」。


餘如前說。


(4)有非成就「身表」，亦非「此無表」，謂(A)處卵㲉。(B)若諸異生(B-1)住胎藏中；(B-2)若生欲界，住「非律儀非不律儀」，無[1]「身表」，設有而失。(C)若諸異生生無色界。(D)諸異生類住胎.卵中，已失「前生『表. 無表業』」，現不能起，如前，應知。(E)生無色界已，捨有漏，未得無漏，彼地無「色」故。


餘如前說。


[1]無＋（有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


（2）［唐］圓暉述《俱舍論頌疏論本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897b6-8）：


「俱句」者，謂住處中重心造業，及未經生聖人，亦成「表」、成「無表」，名「俱句」也。


「俱非」者，謂諸異生住胎藏中，不成「表」及「無表」也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2a26-b1）：


「說住律儀」至「由何而得」者，此下，大文第三、明「得戒緣別」。


就中，一、明「得三律儀」，二、明「得時分齊」，三、明「近住律儀」，四、明「近事律儀」，五、明「三律儀別」。此即第一、明「得三律儀」。結前問起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2b1-3）：


「頌曰」至「得由他教等」者，就頌答中，初句明「靜慮」，第二句明「無漏」，下兩句明別「解脫」。


（2）dhyānajo dhyānabhūmyaiva labhyate, anāsravastayā | āryayā prātimokṣākhyaḥ paravijñapanādibhiḥ


�（1）詳見：《俱舍論》卷24〈分別賢聖品〉（大正29，127b23-c2），卷28〈分別定品〉（大正29，149b6-13）。


又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78（大正29，765b16-18）：


「上七近分」無「無漏」者，於自地法不厭背故；


唯「初近分」通「無漏」者，於自地法能厭背故，此地極隣近多災患界故。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2b3-7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與心俱故」者，釋初句。


「靜慮律儀」由「定」生故，頌說「定生」。餘文，可解。


「無漏律儀」至「如後當辨」者，釋第二句。


頌說「彼」聲，顯前「靜慮」；復說「聖」言，簡取「六地諸無漏心」。


「無漏律儀」由「道」生故，頌說「道生」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2b9-13）：


「此復二種」至「餘五種戒」者，明「二種僧別」。


四人已上名曰「僧伽」；於八眾中，苾芻等三從此得故。


「補特伽羅」是別人，謂餘五種從此得故──若勤策、勤策女，從二人得；


若近事、近事女、近住，從一人得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3c4-8）：


論：「此復二種」至「餘五種戒」，二[31]種「他」，謂「別人」及「眾」。


四人已上名曰「僧伽」。戒[33]八眾中，苾芻等三從眾得也。


「補特伽羅」是別人，謂餘五種從此得故──若勤策、勤策女，從二人得；


若近事、近事女、近住，從一人得。


[31]（釋）＋二【甲】【乙】。[33]戒＝於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（3）［唐］圓暉述《俱舍論頌疏論本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897b22-27）：


「別解脫律儀得由他教等」者，明「得別解脫戒」也。


言「他教」者，從師受故。此有二種：一、從僧伽得──「僧伽」，此云「眾」。苾芻及尼、正學，依眾發戒，名「從僧伽得」；二、依補特伽羅得──是別人也，餘勤策等五種戒，不從眾發，名「從補特伽羅得」。


�《十誦律》卷56（大正23，410a6-14）。


� Ehi-bhikṣukā.（大正29，74d，n.6）


� 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7（大正29，551b3-4）：


二、由佛命善來苾芻，謂耶舍等，由本願力，佛威加故。


� Mahākāśyapa.（大正29，74d，n.7）


�（1）Sodāyin.（大正29，74d，n.9）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2b25-c1）：


「由善巧酬答所問，謂蘇陀夷」：「蘇陀夷」，此云「善施」，年始七歲，由聰明故，善答佛問，稱可佛心；雖年未滿二十，佛令眾僧羯磨受具足戒。由聰明故，善巧酬答，別開一緣，非酬答時即發戒也。


言「酬答」者，佛問彼言：「汝家在何？」蘇陀夷答言：「三界無家。」


� Guru-dharma.（大正29，74d，n.10）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2c1-11）：


「由敬受八尊重法爾時得戒，謂大生主」：舊云「大愛道」者，訛。梵云「摩訶波闍波提」：「摩訶」，此云「大」；「波闍」，此云「生」；「波提」，此云「主」──是大梵王千名中一稱也。眾生多故名曰「大生」；梵王能生一切眾生，與大生為主，名「大生主」，從所乞所天神為名故名「大生主」，是佛姨母。


佛遣阿難為說八尊重法，彼即敬受，爾時得戒。此八是應尊重法，故名「尊重法」。於尼眾中最初出家，廣如律辨。八尊重法，舊云「八敬」。


�（1）Dharmadinnā.（大正29，74d，n.11）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2c11-15）：


「由遣使得戒，謂法授尼」：尼名「法授」，名「法授尼」。此尼端政，欲往僧中，恐路有難，受具戒時不對大僧，大僧遣一尼受法，轉與受戒，故由遣使得具戒也。由尼端政，世尊別開此緣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2c15-19）：


八、由持律為第五人，謂於邊國，以無僧故，極少猶須五人，以和上不入眾數，餘四成眾，減不成眾。於五人中必須一人持律羯摩，故言「持律第五」。減五不成，多即不遮。


（2）［唐］窺基撰《大乘法苑義林章》卷6（大正45，345c21-346a2）：


「僧伽」云「眾」，於理、於事無乖諍故。此有三種：


一、理和僧：三人已上雖方名「僧」，麟角獨覺及餘聖者設獨一出，彼種類故，亦得名「僧」。


二、事和僧：三人已上皆是僧體，從多論故。彼國之法：一名為「一」，二名為「身」，自三已上皆名為「多」。如辨法事，四人方成，一人白言：「大德僧聽。」所和三人得名「僧」故。若四是僧，豈能白者而自白耶？欲顯和合從多人故，自三已上皆得名「僧」。


三、辨事僧，謂四人、五人、十人、二十，能所白中，具足和合辨法事故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2c19-20）：


九、由十眾，謂於中國，僧多之處，極少猶須十人，多亦不遮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2c20-22）：


十、由三說歸佛.法.僧，謂六十賢和眾部共集，佛遣阿羅漢為說三歸，受具戒。


（2）［唐］圓暉述《俱舍論頌疏論本》卷14（大正41，897c17-19）：


十、由三說歸佛法僧，謂六十賢部共集受具足戒。佛遣阿難為說三歸，彼便得戒。


（3）［唐］慧暉述，《俱舍論頌疏義鈔》卷中（卍新續藏53，175b12-15）：


「六十賢部」，謂六十人賢眾部共集受戒也。


有釋：六十人共為部黨，眾首名「賢」也。


佛成道二十年後，方有阿難。佛成道八年後，三歸即伏。


齊言「阿難傳三歸」，應是傳譯者錯也。


（4）［唐］遁麟述《俱舍論頌疏記》卷14（卍新續藏53，456b19-22）：


「六十賢部」者，謂六十賢人共為部集。


言「遣阿難為說」者，准新舊疏，咸言「遣阿羅漢為說三歸」，非「阿難」也。


謂此等人請欲受戒，得至佛所，中路失信，便令羅漢往說三歸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2c22-223a3）：


如是上來所得十種別解脫律儀非必定依「表業」而發，謂初二種不從「表」生；後八，「表」生。


問：前說「『別解脫』從他教得」；「自然」、「見道」，非從他教，如何得戒？


解云：前文且據「從他教得」，後文通據「不從他得」，故說「等」言，攝此異義。


問：不從他得，此義可然；如何「無表」非從「表」起？如下論云：「七善業道，若從受生，必皆具二，謂『表』、『無表』，受生尸羅必依『表』故。」*


解云：從他受生，必依「表」發；不從他受，非依「表」生，何違須釋？


*《俱舍論》卷16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29，84c11-13）。


� 分齊：分際，分寸。（《漢語大辭典》（二），p.564）


� yāvaj jīvaṃ samādānamahorātraṃ ca saṃvṛteḥ |


� 要期：約定日期。（《漢語大辭典》（八），p.753）


�（1）［陳］真諦譯《阿毘達磨俱舍釋論》卷11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29，232a5）：


於日夜重說，故成半月護。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3b16-28）：


「又此所說」至「為半月等」者，此下，第二、明「時節分齊」。


就中，一、明「『別解脫』分齊」，二、明「『不律儀』分齊」。


此即第一、明「『別解脫』分齊」。總有二種，如文，可知。


「靜慮」、「無漏」及「處中」等，時節不定，非如「別解」──二時定故，所以不說。


因明「戒時」，顯「『時』非實」，非如外道執「『時』實有」。


會釋經言：重說「晝夜」所以，經中說「半月等」，無別有體。


真諦師云[1]解云：此通伏難。伏難云：若戒時邊際但有二種，何故經中說「半月等受八戒」耶？為通此難，故今釋言：經中雖說「半月等戒」，日日須受戒，以受八戒唯有日夜邊際，重說「晝夜」為「半月等」，非是一受八戒經半月等，故不違經。


[1]云＝意【甲】。


（3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4b21-c1）：


論：「又此所說」至「要期而受」，自下，大文第六、明「二邊際」。文中有二：一、明「別解脫戒」，二、明「惡戒」，此文初也。


「論曰」至「晝夜邊際」，明「別解脫戒，唯有二邊際」。


論：「重說晝夜為半月等」，此通伏難。


難云：若唯有二分齊，何故經中云「或半月或一月受近住戒」？


通云：說「半月等」者，此說：重受日夜戒，滿半月等名「半月等」，非是一受經半月等也。如《無[25]量壽經》云：「日日如是受王八戒」*，即是日日受經半月等也。


[25]（觀）＋無？。


*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（大正12，341a11-12）：「日日如是授王八戒。」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3b28-c11）：


「時名是何法」者，問。


「時」能詮名，為是何法？因解「時」便問能詮名。


又解：此「時」名何法？此中明「時」，故問「時體」。《正理》三十七亦云：「何法名『時』？」*1《婆沙》一百三十五亦云：「『劫』名何法？」*2


又解：所詮「時體」及能詮「名」為是何法？此中解「時」，故問「時體」；因明「時」義，便復問其「名」。


「謂諸行增語」至「立晝夜名」者，答。


「增語」謂「名」，如前釋「能詮諸行增語」是名。光位立「晝」名，闇位立「夜」名。


又解：「時」無別體，「諸行」名「時」，謂「增語所顯諸行」名「時」，應言「增語所顯諸行」，故《婆沙》一百三十五云：「答：此增語所顯半月、月、時、年。」*2


又解：「諸行」答所詮「時」，「增語」答能詮「名」。


*1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7（大正29，551c2-3）。


*2《發智論》卷13（大正26，987b6-7）；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35（大正27，700b3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4c1-4）：


論：「時名是何法」，問「時體」也。


論：「謂諸行增語」至「立晝夜名」，答也。


「增語」是「名」。即是有為法光位、闇位立「晝」、「夜」名。


� 按：《大正藏》原作「戒」，今依校勘等改作「或」。


（1）戒＝或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（大正29，74d，n.12）


（2）［陳］真諦譯《阿毘達磨俱舍釋論》卷11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29，232a9-10）：


若人一日一夜後，或五日、或十日，受優波婆娑護。


（3）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7（大正29，551c4-7）：


此中，經部作如是言：二邊際中，盡壽可爾。……一晝夜後，或五、或十晝夜等中，受「近住戒」，……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3c12-20）：


「二邊際中」至「非亦得起」者，經部問。


二邊際中，「盡壽」，可爾，於命終後，雖有要期而不發戒，由命終捨，「依身」別故，其戒不生，「別依身」中無有加行求受戒故，其戒不生。凡受戒已，須憶念知；「別依身」中無憶念故，可言「不發」──此許「盡受，隔生，不發」。


一晝夜後、或五晝夜、或十晝夜等中受「近住戒」，何法為障令戒不起？


經部許「近住戒，多日受得」，故作此問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4c4-9）：


論：「二邊際中」至「非亦得起」，經部難也。


「盡壽」分齊，有三道理，戒後不生：一、「依身」別故；二、「別依身」中無加行故；三、無憶念當受時所遮防故。


一晝夜復[34]或五、或十晝夜等時[35]，何法為障令戒斷訖？


[34]復＝後【甲】【乙】。[35]等時＝時等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（3）訶梨跋摩造《成實論》卷8〈八戒齋品〉（大正32，303c5-14）：


「八戒齋」名「優婆娑」。「優婆娑」，秦言「善宿」；是人善心離破戒宿，故名「善宿」。……


有人言：此法但齊一日一夜。


是事，不爾！隨受多少戒，或可半月乃至一月，有何咎耶？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3c20-22）：


「必應有法」至「唯一晝夜故」者，說一切有部答。


至明清旦有日光明能為障礙令捨戒故。


引教，可知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4c9-11）：


論：「必應有法」至「一晝夜故」，有部答也。


法性微細，唯佛能知！經中既說「唯一晝夜」，用[38]應有法能為障礙。


[38]用＝故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� 重編案：《大正藏》原作「旦」，今依校勘等改作「且」。


（1）旦＝且【宋】【明】【宮】。


（2）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7（大正29，551c16-17）：「為觀所化根難調者，且應授與一晝夜戒」；《顯宗論》卷19〈辯業品〉（大正29，868a14-15）：「佛觀所化根難調者，且應授與一晝夜戒，非無過此。」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3c22-27）：


「於如是義」至「一晝夜戒」者，經部師言：於如是義，應共尋思：為「佛正觀一晝夜後，理無容起『近住律儀』，如汝所說，故於經中說『一晝夜』」？為「觀所化根難調者，經中且據『一晝夜戒』，根若易調，授多亦得──如我所言」？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4c11-14）：


論：「於如是義」至「一晝夜戒」，經部令有部等尋思經意。


經說「唯一晝夜」者，以所化根難調伏，故且說「一晝夜」，非謂「越一晝夜，戒不得生」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3c28-224a1）：


「過此戒生不違理故」者，經部答。


雖無教說，過此晝夜，其戒得生，不違理故。


（2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7b20-c9）：


問：「近住律儀」，云何而得？


答：從他教得。謂隨師教，自發誠言，恭敬受得。……


問：「近住律儀」，從誰應受？


答：從七眾受皆得，非餘。所以者何？若無盡壽戒者，則不堪任為戒師故。……


問：齊何時受？


答：齊一晝夜，不增不減。謂清旦時，從師受得；至明清旦，律儀便捨。


問：若有頓受半月、一月，或復多時，得律儀不？


答：應言「不得」。所以者何？一晝夜時，分限定故、光闇往來易了知故。一齋食時，「非時」定故，非一晝夜「近住律儀」可使頓經二晝夜受，況多晝夜可頓受得！如「近事等盡壽律儀」不可頓受二眾同分，況多同分可頓受得！「晝夜律儀」，理亦應爾，律儀分齊唯有二故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4a1-4）：


「毘婆沙者」至「不許斯義」者，說一切有部復難。


凡所立義，須依聖教；無教可證，理豈獨成！是故我宗不許此義。


� nāsaṃvaro’styahorātram, na kilaivaṃ pragṛhyate ||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4a5-7）：


「依何邊際」至「所訶厭業故」者，此即第二、「不律儀」分齊。


唯有「盡壽」，無「一晝夜」，以無對師受惡戒故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4a7-8）：


「若爾亦無」至「得不律儀」者，難。惡戒盡形，亦非對師，如何得彼？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4a8-14）：


「雖無對師」至「故不立有」者，答。


「盡形惡戒」，雖無對師，壞善過重，得「不律儀」；非暫壞善，以無對師故令得惡戒，故無晝夜。然「近住戒」由對師力，雖壞惡輕，而得「律儀」。


假設有人對師暫受「不律儀」者，亦必應得；然未曾見，故不立有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4a14-28）：


「經部師說」至「阿世耶故」者，述經部宗。


經部師說：如「善律儀」，「思種」假立，無別實物名為「無表」──「意樂」是「思」；或「意樂」者，所有意趣，或「欲」為體，或「勝解」為體；或「欲、勝解」為體。此「不律儀」准「善律儀」亦應非實，熏成「即欲造惡不善意樂思種」，相續不捨，名「不律儀」。


又解：由彼要期即欲造惡現行思力熏成「不善意樂思種」，相續不捨，名「不律儀」。


此前兩解，「意樂」以「思」為體。


又解：熏成「即欲造惡不善意樂相應思種」，相續不捨，名「不律儀」。


又解：由彼要期即欲造惡現行思力熏成「不善意樂相應思種」，相續不捨，名「不律儀」。


此前兩解，「意樂」非「思」，勝故別標。


又由此「思種」，後時善心雖復現起，而名「成就不律儀人」，以不捨此阿世耶故。


「阿世耶」，此云「意樂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5a6-17）：


論：「經部師說」至「阿世耶故」，述經部宗。


經部說：如「善律儀」無別實物名為「無表」也，但於現「思」上差別防惡功能所熏習「種子」功能，假立「無表」；此「不律儀」亦應非實，「即欲造惡不善意樂相應意思」熏「『身.語，七』差別功能」熏成「種子」，假名「惡戒」。由此熏習七思種子，後時善心雖起，名為「成就不律儀」者，以不捨此惡意樂故──「惡意樂」者，如：意樂一生以殺自活，中間雖行施等，起其善業，此殺意樂而不息也。


「阿世耶」，此云「意樂」。


《攝大乘論》以「欲」及「勝解」為「意樂」體，*亦是「思[6]願」，「願」體亦同。


[6]是思＝善惡【甲】【乙】。


*世親造《攝大乘論釋》卷7（大正31，354c28-355a1）：


「希求勝解淨故意樂清淨」者，「欲」及「勝解」俱清淨故，「意樂」清淨。


應知：此中，「欲」名「希求」，「信」名「勝解」。


無性造《攝大乘論釋》卷5（大正31，411c22）：


言「意樂」者，「欲」及「勝解」以為自性。


無性造《攝大乘論釋》卷7（大正31，419c22-23）：


「悕求勝解淨故意樂清淨」者，即是自體，由此「意樂」以「信」及「欲」為自體故。


�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7b2-649a13）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4a29-b2）：


「說一晝夜」至「離嚴飾晝夜」者，此下，第三、近住律儀。


就中，一、明「受方法」，二、明「具八支」，三、明「受戒人」。


（2）kālyaṃ grāhyo’nyato nīcaiḥ sthitenoktānuvāditā | upavāsaḥ samagrāṅgo nirbhūṣeṇāniśākṣayāt ||


�（1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5a20-27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齋竟亦得受」，釋「受時」也。


准此論文，先無要期者，齋後受戒不得。又准此，齋前，總名「晨旦」。


《正理論》云：「受此律儀，必須晝夜，謂至明旦日初出時。」*1


《婆沙》一百二十四云：「一晝一夜不增不減，……光闇往來易了知故。」*2


*1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7（大正29，552a28-29）。


*2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7b20-c9）。


（2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8a8-11）：


問：若至午後受此戒者，亦得戒不？


答：應言「不得」。除先要期「月八日等恒受齋戒」，彼有餘緣，午前不憶，食已方憶，深生悔愧，即請戒師，如法受者，亦得此戒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5a27-b1）：


論：「言下座者」至「不發律儀」，釋「受律儀」也。


若不在下床[12]等，即不恭敬，有慢心故，不得律儀；病者雖不曲躬等，無慢心故，亦得戒也。


[12]床＝座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（2）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7（大正29，552a14-18）：


言「下座」者，謂在師前居卑劣座，身.心謙敬──「身謙敬」者，或蹲、或跪，曲躬合掌，唯除有病；「心謙敬」者，於施戒師，心不輕慢，於三寶所生極尊重殷淨信心。以諸律儀從敬信發，若不謙敬，不發律儀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5b4-9）：


論：「具足受八支」至「近住不成」，釋「具支；闕，不成」也。


《正理論》云：「具受八支，方成『近住』，隨有所闕，『近住』不成，諸遠離支互相屬故。由是四種離殺等支於一身中可俱時起，以諸遠離相繫屬中或少或多相差別故。」*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7（大正29，552a22-26）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4b4-10）：


「受此律儀」至「深成有用」者，釋第四句。


由嚴飾故，廣造眾罪，故別遮止，名「放逸處」。


「妙行」，謂「處中妙行」。


盡晝故能制屠、獵，盡夜故能制姦、盜──且從多分作此解釋；理實：晝夜俱能離二。


此晝夜戒亦能離彼虛誑語等而不說者，過輕，不論；或偏約「身」；或舉初顯後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5b9-20）：


論：「受此律儀」至「如新異故」，釋「律儀嚴飾異」也。


富貴者常嚴身具，雖復精花，不生憍逸，故亦得戒。


論：「若不如斯」至「不得律儀」，總釋也。


一、若不旦受，二、若不在師下床，三、若不從師受，四、若不隨師教受，五、若不具八支，六、若不離嚴飾，七、不盡晝夜──七中隨闕一緣，不得「律儀」，但得「處中妙行」。《正理論》云：「然為令招可愛果故，亦應為受。」*1廣如《婆沙》二十三說。*2


論：「又若如斯」至「深成有用」，明「近住利益」。


*1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7（大正29，552a28-b2）：


受此律儀，必須晝夜，謂至明旦日初出時，經如是時戒恒相續；


異此受者，唯生妙行，不得律儀，然為令招可愛果故，亦應為受。


*2重編案：所指內容，似應於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7b2- 649a13）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4b10-12）：


「言近住者」至「盡壽戒住」者，釋「近住」名。


又《正理》云：「有說：此戒近時而住。」*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7（大正29，552b5）。


（2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8c28- 649a2）：


問：何故此律儀名為「近住」？


答：近阿羅漢住，故名「近住」，以受此律儀隨學彼故。


有說：此近盡壽戒住，故名「近住」。


有說：此戒近時而住，故名「近住」。


�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9a2-5）：


如是律儀，或名「長養」──長養薄少善根有情令其善根漸增多故。


有說：長養在家善根令近出家善根住故。


� yasmāt śīlāṅgānyapramādāṅgaṃ vratāṅgāni yathākramam | catvāryekaṃ tathā trtīṇi, smṛtināśo madaś ca taiḥ ||


�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9a5-12）：


問：如是所說八支律儀，幾是尸羅支？幾是不放逸支？幾是遠離支？


答：五是尸羅支，謂離害生命乃至離飲酒；一是不放逸支，謂離非時食；餘二是遠離支。


又前四是尸羅支，離「性罪」故；第五是不放逸支，雖受尸羅，若飲諸酒，心便放逸，不能護故；後三是遠離支，以能隨順厭離心故，厭離能證律儀果故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4b17-19）：


「何緣具受如是三支」者，釋下兩句。


「三支」謂「尸羅支」、「不放逸支」及「禁約支」。此即問也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4b19-22）：


「若不具支」至「心縱逸處[4]故」者，舉頌答。


應作不作，及不應作反作。


依時食者，以能遮止恒時食故，一、便憶自受「近住律儀」，二、能於世間深生厭離。


[4]〔處〕－？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5c1-12）：


論：「若不具支」至[26]「諸惡業故」，答，受尸羅支所以。


若不受尸羅支，不能離「性罪」。


論：「次離飲酒」至「諸事業故」，答。


若不受不放逸支，不能離失念故；若失念，忘失應作.不應作事，心樂[31]故，遂犯尸羅。


論：「後離三種」至「心便離憍」，答。


若不受禁約支，心便憍舉，尋即毀戒。《正理論》云：「謂香鬘等，若恒受用，尚順憍慢，為犯戒緣，況受新奇曾未受者！故一切種皆應捨離。」*


論：「若有能持」至「心縱逸故」，


受齋，有二事：一、自憶受「近住戒」，二、於世間深生厭離。


若非時食，二事俱無。


[26]至＋（「憍逸過失」，此總答也。論：「謂初離殺」至）【甲】【乙】。


[31]〔心樂〕－【甲】【乙】。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7（大正29，552b21-26）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4b23-27）：


「有餘師說」至「分為二故」者，敘異說。


此師意說，「離非時食」是正齋體。


西方國俗，斷食名「齋」。餘有八種不名為「齋」，非「齋」義故，但名「齋支」。


分二，可知。


若依此解，即有九戒，而言「八戒」者，不據「體」說，但約「支」論。


�（1）《中阿含經》卷55《持齋經》（大正1，770b24-771a24），《佛說齋經》（大正1，911a15-b12），《優陂夷墮舍迦經》（大正1，912a27-c8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5c18-23）：


論：「若作此執」至「隨行隨作」，論主與餘師出違經過。


若謂「餘戒有八，『齋』為第九，以為齋體」，何故「經說『離非時食』已，便作是說此第八支」？既言「第八」，明餘唯七；又言「支」故，明非「別立『離非時食』以為『齋』體，不是『齋支』」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5c23-25）：


論：「若爾」至「名齋支」，餘師反問。


既齋等八事總是「齋支」，別立何法以為「齋體」？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4c8-14）：


「總標齋號」至「應知亦爾」者，經部答。


「齋」無別體，攬八以成，總即是「齋」，別即名「支」。如：「車」是總，攬「眾分」成；如「軍」是總，攬「『象、馬、車、步』四支」以成；亦如：其「散」攬「五支藥」以成。「車」、「軍」、「散」等既是其假，「齋戒八支」，應知亦爾。攬八成「齋」，「齋」亦是假，不同俗說唯「不食」名「齋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圓暉述《俱舍論頌疏論本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898b18-22）：


「支」者，「分」也。


以別成總，得「支」名故。是故「齋」名，假而非實。如車眾分(攬「眾分」成名為「車」也。)及四支軍(攬「『象、馬、車、步』四支」成名「軍」也。)、五支散等(攬「五分藥」成名「散」也。)，其「車」、「軍」、「散」三是假名也。


� 另見：《大毘婆沙論》卷80（大正27，412b12-19），卷96（大正27，496c7-12）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4c14-27）：


「毘婆沙師」至「非靜慮」者，敘毘婆沙師解。


夫言「齋」者，謂「離非時食」，故「離非時食」是「齋」，「齋」復是八中一，故「齋支」；所餘七支各是八中一，故是「齋支」，非是「離非時食」，故不名「齋」。


如：「正見」與「道」，體皆是「惠」，故得說言「正見」是「道」，復是八中一，故得言「道支」；餘七支，各是八中一，故是「道支」，體非「惠」，故非「道」。


「擇法」與「覺」，體皆是「惠」，故得言「擇法」是「覺」，復是七中一，故得言「覺支」；餘六支，各是七中一，故是「覺支」，體非「惠」，故非「覺」。


如：「靜慮支」中，「三摩地」與「靜慮」，體皆是「定」，故得說言「三摩地」是「靜慮」，復是五等中一，故是「靜慮支」；餘「尋」、「伺」等，是五等中一，故是「靜慮支」，體非「定」，故非「靜慮」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4c27-225a19）：


「如是所說」至「有八支等」者，經部難。


夫言「支」者，是「支分」義，望他說之，不可「『正見等』即自望『正見等』即為『支』」。「等」謂等取「擇法覺支」、「三摩地支」。


汝若謂「前生正見等為後生正見等支」，則初剎那「苦法忍」聖道等前無「正見」等，應不具有八支等。


經部意說：總標「道」、「覺」、「靜慮」名號[1]別說為「支」，總有別支，即無妨矣！


《正理》救云：「非毘婆沙說『正見等其體即是正見等支』，亦非『前生正見等為後生正見等支』，然於俱生『正見等八』，唯一『正見』有能尋求諸法相能說名為『道』，以『能尋求』是『道』義故；即此『正見』復能隨順『正思惟等』，故名為『支』。所餘七支望俱生法，能隨順故，說名為『支』，非能尋求，不名為『道』。實義如是。若就假名，餘支皆能長養『正見』，故『思惟等』亦得『道』名。『見』名『道支』，亦不違理。是則一切亦『道』、亦『支』。餘隨所應，皆如是說。由此類釋『齋戒八支』。經主於中何憑說過？」*2


俱舍師破云：若就實義──「正見」，但應言「是『道』」，是「正思惟等」支，不應言「亦『道支』」！既言「亦『道支』」，還望自。


若就假名──餘七亦應名為「道」，何故但言「是『道支』，非『道』」？


[1]號＝而【甲】。


*1《大毘婆沙論》卷80（大正27，412b23-24）：


以「隨順」義、「負重擔」義、「成大事」義、「堅勝」義、「分別」義是「支」義故。


*2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7（大正29，552c9-22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6a4-25）：


論：「如是所說」至「即正見等支」，總責非理。如何自體與自體為支？


論：「若謂前生」至「不具有八支等」，破轉計也。


正見等、若三摩地等，不可「即『此正見等』為『道等』體，即用此『正見』為『道等』支」。


亦不可說「前生正見等與後生正見等為支」，最初念時，應無八支。


《正理》救云：「經主於此謬作是責。……」


俱舍師破云：若就實義──「正見」，但應言「是『道』」，是「正思惟等」支，不應言「亦『道支』」！既言「亦『道支』」，還望於道[9]。


若就假名──餘支亦應名「道」，何故但言「是『道支[10]』」？


[9]道＝自【甲】【乙】。[10]支＋（非道）【甲】【乙】。


� anyasyāpyupavāso’sti śaraṇaṃ tvagatasya na |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5a20-28）：


「為唯近事」至「除不知者」者，此即第三、明「受戒人」。


不受「近事」人亦得受「近住」；若不受「三歸」，不得戒，故言「則無」。


若人不知「先受『三歸』，方發得戒」，或復戒師忘不與授，但為說戒，此亦得戒，由意樂力，亦發律儀。故《婆沙》四[3]十四云：「有說：亦得。……」*


[3]四＝三？。


*《大毘婆沙論》卷34（大正27，178b10-16）：


問：若不受「歸依」而受「律儀」，彼得「律儀」不？ 


有說：不得，以受律儀者必依三歸，以三歸為門得律儀故。


有說：亦得。謂若不知「『三歸』、『律儀』受之先後」，或復忘誤，不受「三歸」者，受得「律儀」，而授者得罪。


若有憍慢，不受「三歸」，但受「律儀」，彼必不得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6a27-b9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除不知者」，釋餘亦有。


謂受「近事」及但受「三歸」等皆得戒也。《婆沙》一百二十四云：「問：誰應受此近住律儀？……」*1「未受近事，一日夜歸依三寶等」者，即是《婆沙》「非近事」也。若不受「三歸」，受「近住」，戒不得，除不知者。《正理論》云：「除不知者，由意業[16]力亦發戒故。」*2《婆沙》三十四云：「有說：亦得。……」


 [16]業＝樂【甲】【乙】。


*1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8c9-15）：


問：誰應受此「近住律儀」？


有作是說：唯聖者，非異生；唯是近事，非「非近事」；……。


如是說者：亦聖者，亦異生；亦近事，亦「非近事」。然薄伽梵為毘舍佉鹿子母說及天帝釋所說伽他唯依「聖者」。


*2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7（大正29，552c27）：


除不知者，由意樂力，亦發律儀。


�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3-124（大正27，644a16-647b1）。


�《雜阿含經》（927經）卷33（大正2，236b13-18）：


時有釋種名「摩訶男」，來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為『優婆塞』？」


佛告摩訶男：「在家清白修習淨住，男相成就，作是說言：『我今盡壽歸佛、歸法、歸比丘僧，為優婆塞，證知我！』是名『優婆塞』。」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5a29-b8）：


「如契經說」至「即成近事」者，此下，第四、明「近事律儀」：一、明「發戒時」，二、會釋經文，三、明「三品戒」，四、明「三歸體」，五、明「離邪行」，六、明「娶妻不犯」，七、明「離虛誑」，八、「遮」唯「離酒」。


此下，第一、明「發戒時」。


「索迦」已上，皆是經文。


依經問云：「為但受三歸，未發五戒，即成近事不？」


真諦云：大名是佛從弟阿泥律馱親兄，淨飯王出家，以國付之。佛為大名說三歸法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6b16-18）：


論：「為但受三歸即成近事」，問。


為前受三歸即成「近事」？為至自稱「我是鄔波索迦」時方名「近事」？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5b8-13）：


「外國諸師說唯此即成」者，敘外國師答。


「外國」是迦濕彌羅國外，健馱羅國經部諸師說：唯受此三歸，即成三歸鄔波索迦；受三歸時未發五戒，後說戒相方別發戒，名「五戒鄔婆索迦」。


彼宗──五戒，隨受多少，皆發得戒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6b22-26）：


論：「迦濕彌羅國」至「則非近事」，此是有部宗也。


「近事」唯一要得五戒方名「近事」，無唯三歸成「近事」也。《四分律》云：佛為價客受二歸即名「近事」及為婆羅門婦受二歸時名「近事女」，*其宗別也。


*《四分律》卷31（大正22，782a4-13、786a22-28）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6b26-c1）：


論：「若爾應與此經相違」，經部難。


若「無唯受三歸名『近事』」者，即與《大名經》相違。經說：「受三歸已，自稱云『我是鄔波索迦』」，未說戒相，未發戒故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5b19-21）：


「此不相違已發戒故」者，迦濕彌羅答。


今所說與此《大名經》亦不相違，受三歸等時已發五戒故。


� upāsakatvopagamāt saṃvṛt uktis tu bhikṣuvat ||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5b24-c4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便發律儀故」者，釋初句。引《大名經》，明「發戒時」。


至「慈悲護念」，爾時即發「近事律儀」──此即釋經，顯「發戒時」。


「稱『近事』等言，便發律儀故」者──此即釋頌，明「發戒時」。


又解：前即引經總顯，後即略結。


又解：重釋「爾時發戒」。何理得知爾時發戒？由彼自稱「近事」等言，故知爾時便發五戒。若不發戒，彼寧自稱「近事」等言？


又解：此文屬下。將欲更引經證，故先標宗。


准此經文，受三歸已，猶未發戒；要至「慈悲護念」，方始發戒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6c6-8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便發律儀故」，釋「發戒時」也。


說三歸時，未得戒；自稱「近事」，便發戒也。


（3）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7（大正29，553a6-11）：


論曰：起殷淨心……以經復說「我從今者，乃至命終護生」言故。


若「離稱號，但受三歸成近事」者，自稱「我是近事」等言，便為無用。


�（1）如《中阿含經》卷3《惒破經》（大正1，435a4-21）等。


（2）印順法師著《成佛之道》（增註本），p.111：


上來所說的五戒，是優婆塞與優婆夷應持的淨戒。……歸依時說：「從今日乃至命終，護生」，這就是誓願受戒。戒是本於慈悲的自通法，所以以不殺生──護生為本；不盜、不邪淫等，都是護生的分別說明。有人譯「護生」為「捨生」，更明顯的是舉五戒中不殺生戒為例（受戒時，不一定要說明一切戒條，受比丘戒也如此）。所以歸依後再受五戒，不過分別戒相而已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5c4-22）：


「以經復說」至「已得五戒」者，如何得知「稱『近事』等言便發律儀故」？以餘經中受三歸稱「近事」等已，復自誓言：「我從今時乃至命終捨生」言故。


此經意說「捨殺生等五種惡業」，略去「殺」、「等」二字，但說「捨生」。


既三歸等後復自誓言「捨殺生等」，故於前受三歸等時已得五戒，名為「近事」；非但三歸即名「近事」。


此中引經文略，如《婆沙》一百二十四引經云：「如說：『我某甲歸佛法僧，願尊憶持我，我是近事，我從今日乃至命終護生歸淨。』」*1又《雜心》〈擇品〉云：「如說：我某甲，歸依佛兩足尊，歸依法離欲尊，歸依僧諸眾尊，我是優婆塞，當證知盡壽捨眾殺生，受三歸依，心清淨；乃至第三口，作得優婆塞律儀。」*2


解云：《俱舍》引略，不說前三歸等及後歸淨，但說中間。應知：「我從今」者等，是三歸等後，在說戒相前。應知：前《大名經》中剋發戒時故但說言「稱近事」等；餘經復據「發戒已後要期自誓」，故更復言「我從今時」等。


*1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5c24-26）。


*2法救造《雜阿毘曇心論》卷10〈擇品〉（大正28，951b20-23）。


� 說重＝重說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（大正29，76d，n.2）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5c22-226a7）：


「彼雖已得」至「必具律儀」者，釋第二句。


彼於先時由自誓故，雖已得戒，仍未了知戒相差別，為令了知五戒學處故，復為說「『離殺生』等五種戒相」，令識堅持。如一白三羯磨得彼苾芻具足戒已，復為彼說「四重學處」，令識堅持；勤策，亦然，先受三歸，雖已得戒，復為彼說十種戒相，令彼堅持；此「近事戒」，於[1]理亦應爾。


是故近事必具五戒，非受三歸未發五戒而名「近事」。


問：云何名「學處」？


答：如《法蘊足論》第一云：「所言『學』者，謂於五處未滿為滿，恒勤堅正修習加行，故名為『學』；所言『處』者，即『離殺等』，是『學』所依，故名『學處』。又『離殺等』即名為『學』，亦即名『處』，故名『學處』。」*


[1]〔於〕－【甲】。


*《法蘊足論》卷1〈學處品〉（大正26，458a18-22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6c8-18）：


論：「以經復說」至「令識堅持」，重引餘經證。


以經自稱「我是近事」，後復說「我從今時」乃至「命終捨生」言故，故知前時已得五戒；彼雖已得，令了知故，為說「『捨生」等五種戒相」，令識堅持。


論：「如得苾芻」至「此亦應爾」，引喻釋也。


如苾芻等於羯磨時已得具戒，後說戒相。


論：「是故近事必具律儀」，結有部也。


若別說戒相時得，容有不能持者不發戒。


既「總受三歸，自總稱『我是近事』，即發戒」故，支必具五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6a9-10）：


「頌曰」至「謂約能持說」者，此即第二、會釋經文。


上兩句，經部引經為難；第三句，說一切有部通釋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6c19-20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謂約能持說」，自下，有三句，第二、明「支具.闕」。


上兩句，問；下一句，答。


（3）sarve cet saṃvṛtā ekadeśakāryādayaḥ katham / tatpālanāt kila proktāḥ


�（1）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0〈聲聞品〉（大正2，649c20-22）。


（2）《正法念處經》卷44（大正17，263b10-19）。


按：A、印順法師著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327：


古代的唯識學者說：「《正法念處經》蛇眼聞聲，正量部誦。」然從經文去考察，這是西北印度編集的，與說一切有部更相近。


B、［唐］窺基撰《成唯識論述記》卷5（大正43，417a15-17）：


《正法念經》，違此，應會。蛇眼聞聲，是正量部，非大乘義；大乘不然，故不違也。


（3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6a10-15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四能學滿分」者，釋上兩句。


經部難言：若諸近事皆具律儀，何緣「世尊於五戒中言有四種鄔婆索迦：一、能學一分，謂學一戒；二、能學少分，謂學二戒；三、能學多分，謂學三戒、四戒；四、能學滿分，謂學五戒」？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6a15-23）：


「謂約能持」至「故名近事」者，釋下句，說一切有部通經。


「學」之言「持」。謂約「能持」，故說四種。


先雖具受五支律儀，而後遇緣或便毀缺，其中或有於諸學處能持一分，乃至或有具持五支，故作是說。能持先所受，故說「能學」言。


若不爾者，此經應言「受一分」等，何故乃言「學一分」等？


故此四種但據「能持」。


理實而言：約「受三歸」等，以具五戒，故名「近事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6c21-647a2）：


論：「謂約能持」至「說能學言」，有部通經。


言「一分等」者，先已具得五戒，後持一分、少分、多分、滿分不同，故分為四。若不爾者，不應言「學一分等」，應言「受一分等」。


論：「不爾應言受一分等」，反難釋也。


既言「學一分」，不言「受一分」，故知就「能持」說。


論：「理實約受」至「故名近事」，有部定自宗為理實也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6a25-27）：


「謂無經說」至「捨生言故」者，經部答。


謂無經說「自稱『我是近事』等言，便發五戒」。又此《大名經》不作是說「我從今者乃至命終捨生」言故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7a4-9）：


論：「謂無經說」至「捨生言故」，經部答違經也。


《大名經》中不說「自稱『我是近事』等言，便發五戒」，此《大名經》不說「我從今者乃至命終捨生」言故，豈得別將餘經不釋「近事相」經釋「近事」耶？


�（1）Mahānāma-sūtra.（大正29，76d，n.3）


（2）《雜阿含經》（927經）卷33（大正2，36b12-c10）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7a9-13）：


論：「如大名經」至「故違越經」，解云：經不說故，名違越經。


如《大名經》中說「近事相」，於此經中不說「自稱『我是近事』時得戒」。「從今捨生」言，又不是《大名經》說。故是違越。


� 相近者，見《雜阿含經》（30經）卷1（大正2，6b24-c1）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6a29-b4）：


「然餘經說」至「已發五戒」者，經部通前引餘經文。


「捨生」謂「寧捨自生命，不捨正法」；「歸」謂「歸依三寶」；「淨」謂「淨信三寶」；「證淨」謂「四證淨」。今稍具引，故加「歸」、「淨」。餘文，可知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7a13-18）：


論：「然餘經說」至「捨生等言」，通有部引經也。


餘經中說「我從今」等，是其別事，非「近事相」。


論：「設說亦非」至「已發五戒」，


縱有部餘經說「近事相」，亦不明了。誰能准此不明了文便信「前時已發五戒」？此破有部「先時發戒」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6b4-10）：


「又約持犯戒」至「名一分等」者，經部破前通經。


又約「持犯戒」釋「學一分」等，彼受戒者，尚不應問佛，況佛應為答！所以者何？誰有已解「近事律儀必具五支」，後持犯時，而不能解「於所學處，持一非餘名『一分』等」？先自解故，不應請問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6b10-17）：


「由彼未解」至「乃至廣說」者，經部自釋經文。


由彼欲受戒者未解「『近事律儀』受量少多」，故請問佛：「凡有幾種鄔婆索迦能學學處？」佛答：「有四鄔婆索迦，謂能學一分等」。彼受戒者猶未能了，復問世尊：「何名『能學一分、少分』等」，乃至廣說。世尊為答。


此經意說：為受戒者故說四種，非約「持.犯」說「一分」等。


�（1）［陳］真諦譯《阿毘達磨俱舍釋論》卷11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29，233b6-7）：


隨大師分別所立，分別決判立優婆塞等異。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6b19-21）：


「由佛教力施設故然」者，說一切有部答。由佛教力，故皆具支。


�（1）［陳］真諦譯《阿毘達磨俱舍釋論》卷11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29，233b7-9）：


汝亦應許「由隨大師分別所立」。何以故？若未有護，如世尊安立優婆塞，安立沙彌、比丘，則不如此。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6b21-23）：


「若爾何緣」至「非苾芻等」者，經部例釋。


我亦由佛教力，雖闕律儀，而名「近事」，非苾芻等。


�（1）以上，詳見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5c22-646b21）：


問：頗有唯受三歸成近事不？為有律儀缺減成近事不？若言有者，契經所說文句差別豈非無義？如說：「我某甲歸佛法僧，願尊憶持，我是近事，我從今日乃至命終護生歸淨。」亦應說有「律儀缺減勤策、苾芻等」。若無者，即前契經文句差別寧非無義？何故安立「『一分、少分、多分、滿分』近事」耶？


健馱羅國諸論師言：唯受三歸及律儀缺減悉成近事。


問：若唯受三歸成近事者，契經文句寧非無義？經說：近事受律儀時，於戒師前作如是說：「我某甲歸佛法僧，願尊憶持，我是近事，我從今者乃至命終於其中間護生歸淨。」


答：彼由此「表」，但得三歸名為「近事」，而未得律儀，後說學處，方得律儀。然彼文句非為無義，由後自誓令前三歸得堅牢故，若不護生，歸非淨故。


問：若缺減律儀成近事者，便為善順「一分」等言。所以者何？若受一名「一分」、受二名「少分」、受三.受四名「多分」、具受五名「滿分」故。云何不有「律儀缺減勤策、苾芻等」耶？


答：佛觀所化機宜不同，授與律儀亦不一種。如：諸近事不樂捨家，為攝引故，佛隨其意於五學處多少受得，故彼律儀有缺減受；苾芻、勤策意樂捨家，為安立故，制具律儀，具受乃得，故彼律儀無缺減受，以是世尊內眷屬故。


迦濕彌羅國諸論師言：無有唯受三歸及缺減律儀名為「近事」。……又「護生」言非唯「離殺」，謂不損惱一切有情。……然有別誦言「捨生」者，此言意說「捨殺生等」，略去「殺等」，但說「捨生」。又「捨生」言顯「於生類，捨損惱事」，即五律儀皆為遮防損生事故。……


問：若爾，何故說有「一分等鄔波索迦」耶？


答：此說「持位」，非說「受位」。謂於五中，持一不持四名「一分」，持二不持三名「少分」，持三、持四名「多分」，具持五名「滿分」。


尊者僧伽筏蘇分同前二師說，彼說：無有唯受三歸便成近事，然有缺減五種律儀亦成近事。謂彼將受「近事戒」時，先與戒師共詳審議：「如是學處，我能受持；如是學處，我不能受。」既詳議已，歸佛法僧，自誓要期得爾所戒，隨先詳議能受少多，今得律儀其數亦爾。由此故說「近事律儀」名「詳議戒」，非「勤策等戒」得有此名。


如是說者：無但「三歸」即成「近事」，亦無缺減「近事律儀」成「近事」者。如無缺減「勤策等律儀」名「勤策等」；彼亦如是。


（2）印順法師著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289：


此外，妙音與僧伽筏蘇（Saṃghavasu）──眾世論師的見解，有類似的地方，這是屬於西方系的。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7b）說：


「妙音、眾世說曰：應言近住或全無支，或一二三乃至或七，非要具八方名近住。」


受八關齋戒的，名近住戒。妙音與眾世，態度較為寬容，以為不一定要具足八支。迦溼彌羅毘婆沙師的態度，要嚴格些，認為近住是非具足八支不可的。這如近事戒，健陀羅（Gandhāra）師以為：「唯受三歸，及律儀缺減，悉成近事。」迦溼彌羅師以為：「無有唯受三歸，及缺減律儀，名為近事」，近事是要具足五戒的。僧伽筏蘇探取了折中的立場說：「無有唯受三歸便成近事，然有缺減五種律儀，亦成近事。」論雖沒有引述妙音說，可能與眾世（或健陀羅師）相同。


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p.311-312：


三、謹嚴與寬容：從西方學系的異義來說，還可見出寬容與自由的精神。健馱羅中心的西方，為譬喻師與大乘教學的活躍區；這一地帶的阿毘達磨論師，當然也有某種程度的共同傾向。這在攝受在家弟子的律儀方面，充分的表現出來。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5c）說：


「健馱羅國諸論師言：唯受三歸及律儀缺減，悉成近事。」


優婆塞（夷）──近事弟子，但受三歸而不受五戒，或受而不具足。這就是沒有行為改善的心行，但憑對於三寶的信願，已可成為在家的佛弟子。對在家而受八支齋戒的近住弟子，妙音也有同樣的意見，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7b）說：


「妙音、眾世說曰：應言近住或全無支，或一二三乃至或七，非要具八方名近住。」


這是認為：近住弟子，不一定要受八支，就是一支都沒有受，能近僧而住，也可稱為近住弟子了。對於在家佛弟子的寬容，就是重視普遍攝受的大乘作風。近事不持五戒，近住不受八支，西方健馱羅的論師們，以為這是可以的。然依迦溼彌羅論師，這是不可以的；非受五戒或八支，是不配稱為近事或近住弟子的。如受而不能全持，那是不妨的，這是不圓滿的少分持，不是沒有戒行，只是有缺陷而已。


� mṛdvāditvaṃ yathā manaḥ ||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6b26-28）：


「此近事等」至「或成上品」者，此即第三、明「三品戒」。


由「心三品，戒有三」故，有「聖人成下，凡夫成上」。


（2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17（大正27，607c9-14）：


問：頗有「新學苾芻成就上品律儀，而阿羅漢成就下品律儀」耶？


答：有，謂有新學苾芻以上品心起「有表業」受諸律儀，有阿羅漢以下品心起「有表業」受諸律儀，如是新學苾芻成就上品律儀，而阿羅漢成就下品律儀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6c6-19）：


「為有但受至「成近事不」者，此下，第四、明「三歸體」。


問：但受「近事」，不受三歸，成「近事」不？


「不成近事除有不知」者，答。


若人知受三歸而不受者，不成「近事」；若人不知先受三歸，彼受[5]戒師復不為受[＊]，得成「近事」。故《婆沙》一百二十四云：「問：諸有但受近事律儀，不受三歸，得律儀不？有說：不得，以受三歸與此律儀為門、為依、為加行故。有說：不定，謂若不知先受三歸後方受戒，信戒師故，便受律儀，彼得律儀，戒師得罪。若彼解了者[8]先受三歸後受律儀是正儀式，但憍慢故不受三歸，作如是言：『且應受戒，何用歸信佛法僧！』為彼憍慢纏心，雖受，不得。」*


[5]受＝授？＊。[8]〔者〕－？。


*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4（大正27，646b22-29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7b29-c24）：


論：「不成近事除有不知」，答。


若知應受三歸，慢心不受，不得律儀。若不知須受三歸而受者，受者得戒，戒師得罪。《婆沙》三十四云：「歸依有二種：……」*


*《大毘婆沙論》卷34（大正27，178b7-16）：


問：何趣何處有此歸依？


答：歸依有二種：一、與「律儀」俱，二、不與「律儀」俱。


「與『律儀』俱」者，唯在人趣三洲，非餘。


「不與『律儀』俱」者，通餘趣處。


問：若不受「歸依」而受「律儀」，彼得「律儀」不？


有說：不得，以受「律儀」者必依「三歸」，以「三歸」為門得「律儀」故。


有說：亦得。謂若不知「『三歸』、『律儀』受之先後」，或復忘誤不受「三歸」者，受得「律儀」，而授者得罪。


若有憍慢，不受「三歸」，但受「律儀」，彼必不得。


《大毘婆沙論》卷34（大正27，178b30-c20）：


問：有在母胎、或嬰孩位，母等為受「三歸」、「律儀」，彼為得不？


答：彼無心故，雖俱不得，然應為受，令彼後時順修善故。謂彼長大，若毀三寶、或造惡業，他便責言：「汝在胎中、或嬰孩位，先既已受『三歸』、『律儀』，如何今時輕毀三寶、造諸惡業？」彼聞，慚愧，敬重三寶，離諸惡業，復更受持。有此益故，先應為受。


復次，為令天神擁護彼故，母等為受「三歸」、「律儀」。謂為受已，信敬三寶，諸天善神必擁護彼，不令橫死、不遭病難。


問：彼前生中修何善業，今在母腹或嬰孩位，他便為受「三歸」、「律儀」？


答：彼前生中恒樂讚歎三歸、淨戒，亦勸無量百千有情歸依三寶及受淨戒，或復施他受持「三歸」、「律儀」資具，令[1]身獲得如是善利。


如契經說：「歸依佛者，不墮惡趣，生天人中，受諸快樂。」


問：現見世間歸依佛者亦墮惡趣或受眾苦，何故世尊作如是說？


答：若增上心不顧身命歸依佛者得此善利，不說一切，故不相違。


有餘師說：此依「已得證淨者」說，不說一切。


[1]令＝今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


�《大毘婆沙論》卷34（大正27，176c29-178c24）。


� buddhasaṅghakarān dharmānaśaikṣānubhayāṃśca saḥ | nirvāṇaṃ ceti śaraṇaṃ yo yāti śaraṇatrayam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6c20-227a1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佛能覺一切」者，「歸依佛」者，釋頌「歸依成佛無學法」，明「佛寶體」。謂但歸依「能成佛『無漏無學法』」，由彼法勝，故身得「佛」名；或由得彼無學法故，佛能覺悟一切諸法，故名為「佛」。


「覺一切」者，謂無漏惠照理明白，名「覺一切」──此即少分一切，以無漏惠唯緣諦故。


又解：諸有漏惠能覺一切緣法盡故；此即由得無學法故，得有漏惠，能覺一切。


又解：諸有漏.無漏惠，隨其所應，名「覺一切」，由得無學法故，此二種慧能學[1]一切。


[1]學＝覺【甲】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7c26-29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能覺一切」，釋「所歸依體」。


佛有無記色身及有漏功德、無漏功德等──此三種中，唯歸「成佛無學法」，即是唯歸「無漏法」也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7a2-5）：


「謂盡智等」至「前後等故」者，答。


謂佛身中「盡、無生等及彼隨行無漏五蘊」名「無學」，非「色等身有漏五蘊」，未成佛前及成佛後等相似故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7a5-8）：


「理實應言」至「相無別*故」者，答。


理實應言「歸依一切三世諸佛」，以彼諸佛無漏聖道體相無異，故歸依一時即歸一切。


*重編案：此「別」字，應改作「異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8a5-15）：


論：「理實應言」至「相無異故」，答。


一切諸佛無學道相更是平等，理合總歸。《婆沙》三十四云：「若歸依一切佛者，……」*


*《大毘婆沙論》卷34（大正27，177c21-178a4）：


問：「歸依佛」者，為歸依一佛、為一切佛耶？


設爾，何失？


若歸依一佛者，如何不是少分歸依？若歸依一切佛者，如何但言「我歸依佛」，不言一切？契經所說，復云何通？如說：「我是勝觀如來弟子」、「我是頂髻如來弟子」乃至「我是能寂如來弟子」。


答：應作是說：歸依佛者，歸依一切過殑伽沙數量諸佛。


問：若爾，何故但言「我歸依佛」，不言「一切」？


答：「佛」言總攝「一切如來」，種類同故，以一言說。


問：契經所說，復云何通？如說：「我是勝觀弟子」，乃至廣說。


答：隨依彼佛出家見諦，即說「我為彼佛弟子」，此說「依止」，不說「歸依」。


《大毘婆沙論》卷34（大正27，178c20-24）：


問：佛依法生，法勝於佛，何故先說「歸依佛」耶？


答：佛為教主，若佛不說，法不顯現，故先歸佛。


復次，如有病者，先訪良醫，次求妙藥，後覓看者；佛如良醫，法如妙藥，僧如善巧看服藥人，故三歸依如是次第。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8a15-16）：


論：「歸依僧者」至「不可破故」，明「歸僧」。


唯歸「學.無學法」，此亦唯無漏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7a13-16）：


「為歸一佛僧一切佛僧耶」者，問。


為復歸依一釋迦佛弟子僧耶？為歸一切三世諸佛弟子僧耶？


佛之僧故，名曰「佛僧」。


�（1）《太子瑞應本起經》卷下（大正3，479b7-9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7a16-27）：


「理實通歸」至「現見僧寶」者，答。


理實「通歸『一切三世諸佛僧』」，以諸佛僧無漏聖道體相無異故。


然契經說：「佛初成道猶未有僧，商侶遇佛，為受三歸，佛告彼言：『當來有僧，汝應歸依』」者，彼經但為顯示「當來釋迦牟尼現見僧寶」──即「阿若憍陳那等五苾芻」也。


問：僧有多種，此說何僧？佛亦是彼所歸僧不？


解云：三歸中僧是「聲聞僧」；佛雖亦是聖僧等，非「聲聞僧」。故《顯宗》二十云：「僧有多種，謂有情人、聲聞、福田及聖僧等；佛於此內，非『聲聞僧』，可是餘僧，自然覺故。今所歸者，是『聲聞僧』。」*


*眾賢造《顯宗論》卷20〈辯業品〉（大正29，870a28-b1）。


� 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8（大正29，559b2-6）： 


有餘師說：「歸依法」者，謂通歸依諸佛世尊所說雜染及清淨法。


彼說，非理！所以者何？佛說「涅槃」名「最上法」，又有經說「『滅』為最上」。是故唯應歸依此法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7a27-b4）：


「歸依法者」至「故通歸依」者，釋第三句，明「法寶體」。


「歸依法」者，謂歸「涅槃」，即是「擇滅」。「『自.他相續身煩惱及苦果』寂滅」一相，是善、是常，故通歸依，此顯「有情有漏法滅」，理實亦通歸依「非情法滅」。故《婆沙》第三十四云：「答：應作是說：歸依自.他相續及無情數一切蘊滅。」*


*《大毘婆沙論》卷34（大正27，178a4-16）：


問：「歸依法」者，為歸依「自相續諸蘊滅」、為歸依「他相續諸蘊滅」、為歸依「無情數諸蘊滅」耶？


設爾，何失？


若但歸依「自相續諸蘊滅」者，如何不是少分歸依？若亦歸依「他相續等諸蘊滅」者，如何但言「我歸依法」，不言「一切」？又如何說「『救護』義是『歸依』義」？「他相續等諸蘊滅」於我無「救護」義故。


答：應作是說：歸依「『自.他相續及無情數一切蘊』滅」。


問：若爾，何故但言「我歸依法」，不言「一切」？


答：「法」言總攝「一切法滅」，種類同故，以一言說。


問：「他相續等諸蘊滅」於我無「救護」義，何為歸依？


答：彼雖於我無「救護」義，而彼於他有「救護」義，「救護」相等，故亦歸依，此依「得」說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7b7-9）：


「毘婆沙者」至「彼隨壞故」者，答。


壞彼「無學」所依「生身」，彼「無學法」亦隨壞，故損「生身」成「無間罪」。


（2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19（大正27，620c12-18）：


問：世尊所有諸無學法說名為「佛」，此不可害，云何惡心出血得無間罪耶？


尊者世友說曰：以於能成大菩提法起惡意樂欲毀壞故，雖害「生身」，而於彼得「無間罪」。


復次，「成諸佛『無學法』」依「生身」轉，若壞所依，當知亦壞能依；如缾破，乳則失。是以得「無間罪」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7b9-29）：


「然尋本論」至「佛無學法」者，論主又難，或申經部難。


然尋根本、六足等論，不見有言「唯『無學法』即名為『佛』」，但言「『無學法』能成於佛」。既不遮「佛生身體性」，應知亦攝「所依生身」皆名為「佛」，故於此中不容前難，損「佛生身」成「無間罪」，以許「『生身』亦是佛」故。


若異我說，「『所依生身』非是佛」者，應佛與僧現在生身住於「世俗有漏心」時，爾時現無「無漏五蘊」，應非是僧，亦應非佛，雖成過、未，墮在「法」數，非「有情」故。


又應唯執「成苾芻戒即是苾芻」。若言「『戒』即『苾芻』」，然如有欲供養苾芻者，彼唯供養「成苾芻尸羅」，不應四事供養「依身」。既現供養「『戒』所依身」，故知「『依身』亦是苾芻」。若言「非供養彼『戒』所依身」，是則應與世間相違，以世現供養「彼戒所依身」故。


如是有欲歸依佛者，亦應但歸依「成佛『無學法』」。若言「唯歸佛『無學法』」，是則還與世間相違，現見歸[3]禮「佛生身」故。


與說一切有部作世間相違過也。


論主意說：「佛寶體性」以「佛身中有為無漏法及佛身諸有漏法」為佛寶體。


[3]歸＋（依）【甲】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8b22-c27）：


論：「然尋本論」至「不容前難」，論主不信《婆沙》通，自通難也。


本論但言「『無學法』能成於佛」，不言「『生身』非『佛身』」。既是佛出血，於佛得罪，故不容前難。


論：「若異此者」至「非憎非佛」，反難有部。


若「佛、僧『身』非僧、非佛，唯『無漏法』是佛、僧」者，若佛及僧住「世俗心」，爾時無「無漏法」，應非僧、非佛。


論：「又應唯執」至「成佛無學法」，重反難也。


現見「飲食等供養比丘身，歸禮生身佛」。若謂「『生身』非僧、佛」者，飲食等應供養「苾芻戒」，歸禮佛應唯歸禮「佛無學法」，不應歸禮「佛生身」也。


《正理論》云：「今詳經主於本論義未甚研尋。……有何差別？」*


准上，經部，歸「生身」；有部，歸「無學法」；婆雌子部，歸「補特伽羅」。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8（大正29，556b11-c10）：


今詳經主於本論義未甚研尋，「能成佛」言已遮「佛體攝依身」故。謂「『佛』名言」依「佛義」立，唯此所目是「真佛體」。若「『佛』名言」就「依身」立，於未證得無學法時，已有「依身」，應亦名「佛」！故知「『佛』號」不目「依身」。由此「依身」非能成佛，故本論說「能成佛」言已遮「『依身』亦是『佛體』」，已顯「『佛體』唯『無學法』」。


或設許然，亦非無難，謂「『佛』體性」略有二種：一者、世俗，二者、勝義。「歸依佛」者，現對「世俗」，於「勝義佛」，繫念歸依，以託「依身」而歸依彼，由得彼故，得佛名法。故唯「無學法」是「『勝義佛』體」。


成「無間罪」，由損「勝義」，然「勝義佛」必不可損──依如是義理可難言：如何於佛所惡心出血但損害「生身」成「無間罪」？


毘婆沙者作是釋言：壞彼所依，彼隨壞故。


如是釋難，深為應理。


又彼經主作如是難：若異此者，應佛與僧住「世俗心」非僧、非佛！云何如是？以於爾時「學.無學法」不現前故。


此難，不然，非所許故。謂我不許「『學.無學法』唯現在位方成佛、僧」，唯言「佛、僧得彼法」故，「得」於諸位曾無間斷，寧住「世俗心」便非僧、非佛？設許「現在，方成佛、僧」，亦無有過，以許彼「得」其體亦是學、無學故，「得」一切時常現前故。


經主復言：又應唯執「成苾芻戒即是苾芻」。


是我所宗，豈成過失！以得戒故，假說「依身」亦名「苾芻」，與前義等。


是故經主於對法宗不善了知所說文義。


婆雌子部作如是言：「補特伽羅」是所歸佛。


此非應理！所以者何？彼無差別不成歸故。謂歸離繫補特伽羅與歸世尊有何差別？善等差別同不記故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7b29-c14）：


「有餘師說」至「十八不共法」者，敘異說。


此師意說：以「佛身中『有為無漏功德』及佛身中『有漏功德』」為佛寶體──不取「生身」，非「功德」故，不同論主；兼取「有漏」，不同說一切有部。


若依《宗輪論》，大眾部等──「一切如來無『有漏法』。」*1


上來雖有異說不同，總明「所歸三寶體性」。


問：說一切有部，「所歸依」中，何故不說「獨覺、菩薩」？


解云：如《正理》三十八云：「『所歸依』者，……」，廣如彼說。*2


*1《異部宗輪論》（大正49，15b25-27）：


此中，大眾部、一說部、說出世部、雞胤部本宗同義者，謂四部同說：諸佛世尊皆是出世；一切如來無「有漏法」。


*2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8（大正29，559b6-13）：


此中，何法是「所歸依」？「能歸」是何？「歸依」何義？


「所歸依」者，謂滅諦全，道諦一分──除「『獨覺乘、菩薩學位』無漏功德」。


何緣彼法非所歸依？


彼不能救生死怖故。謂諸獨覺不能說法教誡諸有情令離生死怖、菩薩學位不起期心，故亦無能教誡他義，故彼身中學.無學法不能救護，非所歸依。


有餘師言：不和合故、不顯了故，如其次第，「獨覺」、「菩薩」非所歸依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8c27-649a9）：


論：「有餘部*說」至「不共法」，敘異說也。


此意「歸佛身中『有漏、無漏』有為功德」，與上三說不同。


大眾部等──「佛無『有漏』」，與大乘同。


上明「所歸三寶體」也。


《正理論》云：「『所歸依』者，……」


*重編案：「部」應改為「師」。


（3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34（大正27，177c1-8）：


問：何者「所歸依」？何者「能歸依」？「歸依」是何義？


答：「所歸依」者，謂滅諦全，道諦少分──謂除「菩薩二無漏道」及除「獨覺三無漏道」，所餘道諦是「所歸依」。


「能歸依」者，有說：是名等。有說：是語業。有說：亦身業。有說：是信。


應作是說：是「身.語業」及能起彼「心.心所法」并諸隨行，如是善五蘊是「『能歸依』體」。


「歸依義」者，謂「救護」義是「歸依」義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7c14-19）：


「歸依何法為體」者，問「能歸體」。


「語表為體」者，答，此據「自性」，「語表」為體；若并眷屬，五蘊為體。


故《正理》三十八云：「此中，『能歸』，『語表』為體，自立誓限為自性故；若并眷屬，五蘊為體，以能歸依所有言說由心等起，非離於心。」*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8（大正29，559b14-17）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8a1-6）：


「如是歸依以何為義」者，問「歸依義」。


「救濟為義」至「一切苦故」者，答。


「救拔濟度」是「歸依」義，由彼三寶為所歸依能永解脫諸有情類一切苦故。


又《正理》三十八云：「他身聖法及善無為如何能為自身救濟？以歸依彼能息無邊生死苦輪大怖畏故。」*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8（大正29，559b17-19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9b8-10）：


論：「如是歸依」至「一切苦故」，釋「歸依」義。


「歸依」，「救濟」為義，由此三寶為依能永解脫一切苦故，以餘不能永解脫一切苦故。


（3）印順法師著《佛法概論》，p.193：


歸依，有依託救濟的意思。如人落在水中，發見救生艇，即投託該船而得到救濟。歸依三寶，即在生死大海中的有情，信受佛法僧三寶，依止三寶而得到度脫。


（4）印順法師著《成佛之道》（增註本），pp.32-33：


在梵語中，歸依是含有救濟意義的。所以，三寶的功德威力，能加持受歸依的，攝導受歸依的，使他能達到離苦常樂的境地。總之，從能歸依者說，歸依是立定信願，懇求三寶的攝受救濟。從所歸依的三寶說，不思議的功德威力，加持受歸依的，引攝眾生，邁向至善的境地。


� Caitya.（大正29，76d，n.7）


�（1）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26（大正24，332c28-333a10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8a7-28）：


「如世尊言」至「能解脫眾苦」者，引佛經證，對邪顯正。初兩頌，顯「邪歸依」；後三頌，顯「正歸依」。


世間眾人為怖所逼，多歸依彼諸仙神、園苑神、叢林神、孤樹神及與制多。「制多」，即是外道塔廟。「等」謂等取餘邪歸依，隨其所應。此所歸依非勝非尊。


又解：不能解脫三惡趣苦，故名「非勝」；不能解脫人.天趣苦，故名「非尊」。所以者何？不由此歸依而能究竟解脫眾苦。


又解：或怨賊苦逼，為避此苦，投竄山谷；或遇愛別離苦情欲散憂，遊諸園苑；或飢苦所逼，採拾活命，投諸叢林；或求不得苦，欲希果遂，求孤樹神；或厭現苦，求未來樂，供養外道制多塔廟。「等」謂等取所未說者，隨其所應。餘如前釋。


諸有歸依佛法僧者，於四諦等中，恒以惠觀知苦，謂「苦諦」；知苦集，謂知苦之集，即是「集諦」；知永超眾苦，謂是「滅諦」；知八聖道，謂是「道諦」，道諦能趣安穩涅槃。此所歸依最勝、最尊。


又解：能解脫惡趣苦名「最勝」；能解脫善趣苦名「最尊」。


必因此歸依而能究竟解脫眾苦，故說「歸依，救濟為義，能脫眾苦。」


� mithyācārātigarhyatvāt saukaryādakriyāptitaḥ |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8b9-13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非非梵行」者，一、釋「最可訶」。


唯「欲邪行」，世極訶責，侵他妻等邪婬業道感惡趣故。「等」，謂等取「妾等」。


「非『非梵行』」，謂「非梵行」行婬欲時，是身惡行，世非極訶，非感惡趣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8b13-15）：


「又欲邪行」至「離非梵行」者，釋頌「易離」。


「邪行」，易離，故佛遮防；「離『非梵行』」，難故，在家不制。


� Akaraṇa-saṃvara.（大正29，77d，n.2）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8b15-28）：


「又諸聖者」至「謂定不作」者，釋「得不作」。


謂諸聖人身中成就無漏法故，於「欲邪行」一切定得「不作律儀」。「不作律儀」，謂定不作「欲邪行」等，非別有體。如世有人性不飲酒，非別有體。經生聖者亦不行斯「欲邪行」故，以諸聖者性不犯彼「近事戒」故，故說「聖人能持『性戒』」。「離非梵行」，則不如是，未離欲聖猶有妻故，故「近事戒」制「離欲邪行」。若復固執「『離非梵行』為『近事戒』」，勿經生聖者犯「近事律儀」，以有妻故。故《正理》云：「若異此者，經生有學應不能持『近事性戒』。」*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8（大正29，559c24-27）：


經生聖者亦不行故，「離非梵行」，則不如是，故於近事所受律儀但為制立「離欲邪行」。若異此者，經生有學應不能持「近事性戒」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49c16-650a4）：


「又諸聖者」至「謂定不作」，第三因也。


《正理論》云：「經生聖者亦不行故，『離非梵行』，則不如是。若異此者，經生有學應不能持近事性戒。」（「非梵行」應是性罪，應不能持性罪。理實「亦能持遮罪」，謂「不飲酒」，況「性罪」也！又解：以是「性戒」名「性罪」，非「五種不作」皆是「性罪」。）


於「欲邪行」，一切聖人定得不作，名為「律儀」。此「不作律儀」，無有別體。前戒已捨，今生未受故；但是前身曾受五戒，雖復經生，更不受戒，「欲邪行」等，必定不作。


「非梵行」即不如是，雖有學曾受具戒，經生捨戒，更未受戒，即犯「非梵行」也。


《正理論》云：「若諸近事後復從師要期更受『離非梵行』，得未曾得此律儀不？有餘師說：得此律儀。有說：不得未得律儀，然獲最勝杜多功德*1，名獲最勝遠離法者，謂能遠離婬欲法故。」*2


今詳：後解為勝，不得律儀，應得別「遠離無表」。所以者何？「離非梵行」律儀，無獨受者，必以五、十、二百五十、五百等同受得故，此等闕支不發律儀故。


*1［唐］遁倫撰《瑜伽論記》卷5（大正42，419a18-20）：


「杜多功德」者，即舊「頭陀」也，即「少欲、知足、離著」之義。此翻名為「除棄」，亦名「抖擻」。


*2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8（大正29，559c27-560a3）。


� yathābhyupagamaṃ lābhaḥ saṃvarasya na santateḥ ||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8c1-6）：


「頌曰」至「毀犯前戒」者，答。文，可知。


又《正理》三十八云：「先娶妻妾，後受律儀，於自妻等亦發此戒，以近事等別解脫律儀，一切有情處所得故。若異此者，於自妻妾，非處、非時、非支、非禮，亦應不犯『欲邪行戒』。於舊所受既有犯者，於新所受應有不犯。」*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8（大正29，560a16-21）。


� mṛṣāvādaprasaṅgāc ca sarvaśikṣāvyatikrame |


�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50a12-23）：


「論曰」至「能防後犯」，釋頌文也。如文，可解。


《婆沙》一百二十三云：「有作是說：離虛誑語，易可訪*1護，……是故不立。」*2更釋如此論。


*1重編案：此「訪」字，應改作「防」。


*2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3（大正27，645a7-17）：


有作是說：「離虛誑語」，易可防護，非離餘三，謂處居家御僮僕等，難可遠離「離間」等三及身業中捶撻等事。


復有說者：作虛誑語，業道最重；餘三，少輕，故不立為近事學處。


有餘師說：唯虛誑語能破壞僧，故立學處；餘三，不爾。


有餘復說：若諸聖者經生不犯，立近事戒。聖者經生必定遠離虛誑語業，非餘語業。所以者何？餘語有三，謂從貪、瞋、癡生；經生聖者雖不犯從癡所生──癡，見品攝故，聖者已斷，而犯貪、瞋所生，是故不立。


� anyaguptaye ||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8c29-229a7）：


「由此中無」至「能無染心」者，答。


由飲酒中無「性罪相」，以「諸性罪」唯「染心」行，不通餘心；療病飲酒能無「染心」，故非「性罪」。故《正理》三十八云：「由此中無『性罪相』故。……」*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8（大正29，560b24-28）：


由此中無「性罪相」故。


「性罪」、「遮罪」，其相云何？


未制戒時，諸離欲者決定不起，是「性罪相」；若彼猶行，是名「遮罪」。


又若唯託「染污心」行，是「性罪相」；若有亦託「不染心」行，是名「遮罪」──為防餘失，佛遮止故。


� 相近者，如《根本薩婆多部律攝》卷8（大正24，569b21-22）：


若看病苾芻供給病者，除「性罪」已，餘皆應作。


�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（936經）卷33（大正2，239c21-240b11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9a9-13）：


「諸持律有言」至「彼飲酒故」者，敘持律者言：「飲酒是性罪」；總引四證，此即第一、「除飲酒性罪」證。


佛除「性罪」，餘隨供病，有處不開「病者飲酒」，故知「飲酒是『性罪』攝」。


「鄔波離」，此云「近取」。


�（1）《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》（大正24，944a11-14）。


（2）律典中，如：《十誦律》卷17（大正23，120b1），《四分律》卷16（大正22，672a23-28）等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9a13-15）：


「又契經說」至「是性罪攝」者，第二、「極少不飲」證。


極少，不開，明知「性罪」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9a15-17）：


「又諸聖者」至「如殺生等」者，第三、「經生不犯」證。


此一以理為證，「飲酒」是「性罪」，經生聖者亦不犯故，如「殺生等」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9a19-22）：


「又契經說是身惡行故」者，第四、「是身惡行」證。


經說「飲酒」是「身惡行」。若有「無染心」，如何名「惡行」？故知「飲酒是『性罪』攝」。故《正理》三十八云：「謂契經言『身有四惡行──殺生至飲酒』，不應『遮罪』是『惡行』攝。」*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8（大正29，560b14-15）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9a22-28）：


「對法諸師」至「犯性罪故」者，此下，對法諸師通前四證。此即通第一、「除飲酒性罪」證。


言：飲諸酒非是「性罪」，然為病者，唯除「性罪」，總開「遮戒」，此即許飲，明非「性罪」；若是「性罪」，不應佛開。復於異時遮飲酒者，染疾釋種性不能飲，為防因此犯「性罪」故，故佛遮飲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9a28-b3）：


「又令醉亂」至「茅端所霑量」者，通第二、「極少不飲」證。


醉亂不定，故遮極少，如性不便，飲少亦醉──經遮不飲，意在於茲，非「言『性罪』，經遮不飲」。如有性便，多亦不醉。為病飲少，理亦應通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9b3-11）：


「又一切聖」至「量無定故」者，通第三、「經生不犯」證。


以諸聖者具慚羞故，又復自恐失正念故，故諸聖者皆不飲酒，少亦不飲，以如毒藥量無定故，非「為『性罪』，聖人不飲」。故《婆沙》一百二十三云：「有餘師說：聖者經生必不飲酒；雖嬰咳位，養母以指強渧口中，不自在故，而無有失；纔有識別，設遇強緣，為護身命，亦終不飲。故『遮罪』中獨立『酒戒』。」*


*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3（大正27，645c8-11）。


�（1）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9b11-20）：


「又經說是」至「皆是性罪」者，通第四、「是身惡行」證。


契經說「飲酒是身惡行」者，酒是一切放逸惡行依處故。因飲酒故，起身惡行，故說「飲酒是身惡行」，非由「性罪」名「身惡行」。由是，獨立「飲酒」──「放逸處」名。餘殺生等四，不立「放逸處」名，皆是「性罪」故。故《正理》三十八云：「或飲諸酒，由放逸處，故名『惡行』，非由『性罪』；故此獨立『放逸處』名，非「殺生等」，是『性罪』故。」*


又解：經據「唯染心」名為「身惡行」。飲酒，容無染，明知「非『惡行』」。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8（大正29，560c12-14）。


（2）［唐］法寶撰《俱舍論疏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650b20-28）：


「又經說是」至「皆是性罪故」，通第四證。


五戒，唯此一戒言「放逸處」，餘四不言「放逸處」者，是「性罪」故。


《正理》云：「何緣此皆『性罪』？……應知此是『性罪』所攝。」*


准此論文，若「『染心』飲酒」，是「性罪」。


又准此，「『染心』斷草等」亦是「性罪」；「不染心」，方是「遮罪」。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8（大正29，560c6-11）：


何緣此皆「性罪」？諸有為疾以「無染心」知量而飲，能不醉亂，如為除病，知量服毒，能令無損，豈是罪耶？故非「飲酒」皆「惡行」攝。


若為憍逸、或為歡娛、或知醉亂而貪故飲，此等皆託「染污心」生──約此，經中說「身惡行」，應知此是「性罪」所攝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9b21-c2）：


「然說數習」至「轉增盛故」者，上來通持律者四證，今又通「『墮惡趣』妨」。


故《正理》三十八云：「有作是說：以契經說『數習，能令墮惡趣』故，如殺生等，故飲諸酒是『性罪』攝。」*


故今通云：經說「數習，墮惡趣」者，顯「數飲酒，能令身中諸不善法相續轉故，墮諸惡趣；又能引發『惡趣業』故，墮諸惡趣；或能令彼『已起惡趣業』轉增盛，墮諸惡趣。」因酒起業，感諸惡趣。理實：飲酒，非招惡趣。


又《正理》云：「亦見有說：斷生草等，令墮惡趣。故此無能證『飲諸酒是性罪攝』。」廣如彼說。*


*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8（大正29，561a3-10）：


有作是說：以契經說「數習，能令墮惡趣」故，如「殺生等」，故「飲諸酒」是「性罪」攝。


以「非梵行」雖是「性罪」而說「數行，不墮惡趣」，故彼所說，非決定因。


然說「數習，墮惡趣」者，顯「數飲酒，能令身中諸不善法相續轉故，又能發引「惡趣業」故，或能令彼轉增盛故」。亦見有說「斷生草等，令墮惡趣」。


故此無能證「『飲諸酒』是『性罪』攝」。


�［唐］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14〈分別業品〉（大正41，229c6-27）：


「醞食成酒」至「所依處故」者，答。


醞食成酒，即米、麥等，名為「窣羅」。


醞餘物等所成，即根、莖等，名「迷麗耶酒」。


即前二酒，或時未熟、或熟已壞，不能令醉，此非所遮，不名「末陀」；若令醉時，名「末陀酒」──簡無用位，重立「末陀」。


應有難言：此中但應說「末陀酒」，何謂別說「窣羅」、「迷麗耶酒」？


為通此難，故作是言：然以檳榔及稗子等，雖亦能令少時微醉而不放逸，由許食故，不成犯戒。為簡彼故，次說「窣羅」、「迷麗耶酒」，極令醉故。


又《法蘊足論》第一云：「言『諸酒』者，……」*1《正理》三十八釋「諸酒名」，非無少異，大同《法蘊》。*2


飲此諸酒，雖是「遮罪」，而令放逸、廣造眾惡；世尊為令殷重遮斷「飲諸酒」故說此酒是「放逸處」──「諸不善業」名為「放逸」；「酒」是「放逸」所依處，故名「放逸處」。


*1《法蘊足論》卷1〈學處品〉（大正26，58a2-10）：


言「諸酒」者，謂窣羅酒、迷麗耶酒及末沱酒。


言「窣羅」者，謂米、麥等，如法蒸煮，和麴糵汁，投諸藥物，醞釀具成酒色.香.味，飲已惛醉，名「窣羅酒」。


「迷麗耶」者，謂諸根、莖、葉、花、果汁，不和麴糵，醞釀具成酒色.香.味，飲已惛醉，名「迷麗耶酒」。


言「末沱」者，謂蒲萄酒，或即窣羅、迷麗耶酒，飲已令醉，總名「末沱」。


「飲諸酒」者，謂飲、咽、啜如上諸酒，名「飲諸酒」。


*2眾賢造《順正理論》卷38（大正29，561a25-b4）：


言「窣羅」者，謂米、麥等，如法蒸煮，和麴孽[2]汁……，飲已惛醉。


「迷麗耶」者，謂諸根、莖……，飲已惛醉。


於中一類甘蔗成者，得「施途」名；蒱桃[3]果汁所醞成酒，名為「末途」。即此「末途」令人耽醉勝於餘酒，故名「末途」；或即窣羅、迷麗耶酒，飲已令醉，總名「末途」。


[2]孽＝糵【明】＊。[3]蒱桃＝蒲萄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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